
 

 

 

 

 

 

 

 

 

 

 

 

性別主流化在香港的實踐 

研究及檢討報告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 
 

 

 

 

 

 

 

 

 

 

陳效能 

簡敏棋 

2017 年一月 

 

 

 

 

 

聯席成員團體：F-UNION、姐姐仔會、青鳥、香港女障協進會、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香港婦女基督徒

協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香港職工會聯盟婦女事務委員會、新婦女協進會、群福婦女權益會、關注

婦女性暴力協會 

香港大學與香港賽馬會合作「睿智計劃」（ExCEL３）資助 



 1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檢討性別主流化在香港現時實踐的情況，從而作出建議。婦女事務委員

會（婦委會）於 2001 年成立，是負責推動性別主流化的主要機制，而性別主流化檢

視清單（清單）、性別課題培訓、性別課題聯絡人（聯絡人）網絡及性別數據是主要

的工具。研究發現婦委會欠缺高層次中央機制所需的權力和人力及財政資源，實際性

質較近似諮詢架構，對政府個部門政策性別主流化影響十分有限。性別主流化並沒有

被給予獨立的撥款，導致工作失去焦點。婦委會委員任命準則不清，缺乏性別課題專

家及未能包括不同處境婦女代表，令性別主流化工作停滯不前。加上婦委會委員工作

十分依賴秘書處支援，委員很多時在推動和跟進工作時有心無力。性別主流化主要工

具為清單，以及由每個政府部門及區議會都有的一名聯絡人所組成的性別課題聯絡人

網絡。但清單對性別影響評估幫助成疑，因為性別培訓涵蓋不足，內容十分有限，流

於表面和空泛。整個檢視清單運用過程欠缺系統性，沒有明確指標評估成效。另外，

發展性別數據方面工作不足，在缺乏充足數據情況下，官員難以認真落實性別影響評

估。雖然 2015 年施政報告提出全面落實性別主流化，但卻未有清晰路線或增加撥

款。我們認為目前政府就性別主流化所做的工作，作為起步方向當然正確，但要認真

落實的話，應參考國際經驗，必須設立真正有足夠權力和資源的中央機制。同時，性

別課題培訓必須是持續和深化地進行，同時要重視跟公民社會的溝通和合作。就著研

究發現和參考國際經驗，我們有以下短期、中期及長遠目標建議： 

 

短期目標建議（婦委會地位和資源不變情況下）：1. 劃分指定撥款分項給予性別主流

化工作 2. 重新編寫性別培訓課程內容 3. 婦委會和民間團體定期交流 4. 設定婦委會委

員和秘書處職員任命準則 5. 為性別課題聯絡人設立交流平台。 

 

中期目標建議（籌備高規格中央機制過渡期間）：1. 增加給予婦委會性別主流化工作

的撥款，用作建立性別數據資料庫及檢視性別影響評估工作，將過程制度化 2. 設立優

先部門先導計劃，深化性別主流化 3. 深化性別培訓和公眾教育。 

 

長遠目標（認真落實性別主流化工作）：1. 設立隸屬於特首或政務司司長的「性別平

等處」2. 由性別平等處負責帶領推動性別預算，培訓及公眾教育工作，及研究訂立性

別平等法例的需要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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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review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Hong Kong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 The Women’s Commission was established in 2001 and is Hong Kong’s 

main body for implementing gender mainstreaming, while the gender mainstreaming checklist, gender training,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and gender statistics are the major instrument used.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Women’s Commission lacks the necessary authority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of a high-level central mechanism, 

and in reality is akin to a consultative body which has very limited influence on government policies. Gender 

mainstreaming does not constitute a separate item in the budget, causing the work to lose focus. The 

appointment of members to the Women’s Commission is unclear, its composition lacks gender specialists and 

does not include representatives of women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These all contribute to the lack of progress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 in Hong Kong. In addition, members of the Women’s Commission are very 

much reliant upon the Secretariat’s support, meaning that even when members are motivated to push for and 

follow up on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 results are often disappointing. The main instrument used for gender 

mainstreaming is the gender mainstreaming checklist, and gender focal points who are present in each 

government department and district council.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hecklist is in doubt, because 

gender-related training provided to the gender focal points are limited, superficial and abstract. The use of the 

checklist is unsystematic, and without clear indicators, results cannot be adequately assessed. Moreover, the 

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nder statistics and guidelines for their use are inadequate,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officers to competently undertake gender impact assessment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in 2015 that 

gender mainstreaming is to be comprehensively rolled out to all departments, there is no clear implementation 

plan nor budget for this important work. We think that so far, the work done on gender mainstreaming i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to seriously implement gender mainstreaming requires us to consider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to this e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 mechanism with adequate authority and resources is a 

must. At the same time, gender training must be continuous and deepened,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civil society must be given priority. Based on our findings and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e have the following short-term, mid-term and long-term recommendations:  

 

Short-term target recommendations (the Women’s Commission’s current status and resources 

remain unchanged): 1. Create itemised budget for gender mainstreaming work 2. Re-design the 

content of gender-related training programmes 3. Hold regular meeting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Women’s Commission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4. Establish criteria for the appointment of Women’s 

Commission members and secretariat staff 5. Establish exchange platform for gender focal points. 

 

Mid-term target recommend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when a central mechanism is being 

prepared): 1. Increase funding for the Women’s Commission’s work in gender mainstreaming, 

establish a gender statistics database and review how 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is carried out 2. Set 

up priority department programmes to carry out intensive gender mainstreaming 3. Increase and 

deepen gender-related training and public education work. 

 

Long-term target recommendation (serious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1. Establish a 

Commission for Gender Equality directly accountable to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hief Secretary 

2. The Commission for Gender Equality to lead work in gender budgeting, gender training and 

public education, as well as to undertake research into the need and feasibility of gender equality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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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在香港自 2001 年實行至今的情

況，特別是現行所採用的性別主流化工具成效如何。研究方法包括檢視有關文獻及資

料，面談訪問和問卷調查。我們參考了亞洲及歐洲個別國家實行性別主流化的情況和

所採用的工具，訪問了香港婦女團體及民間團體人士，資深婦女事務人士，性別課題

聯絡人，以及婦女事務委員前任及現任成員和秘書處職員；我們也有向所有政府部門

及區議會現任性別課題聯絡人發出問卷以及向有關部門索取資料。本報告共三個部

分，包括（一）檢討婦女事務委員會推行性別主流化的角色、（二）性別主流化推行

的情況、（三）綜合外國性別主流化經驗和本研究結果而得出的建議。有關受訪者人

數和背景等資料及問卷內容等請參考附件 A。 

 

自從性別主流化 1995 年在北京舉辦的第四屆婦女大會被確立爲實踐性別平等的重要

策略性工具後，廣泛被世界各地政府採納。性別主流化的長遠目的是通過正視在法

律、文化規範和社區實踐中都可能嵌入了限制女性社會及經濟參與的情況，從而改造

歧視性的社會制度。性別主流化的成功需要有足夠的性別數據可供參考、性別專家、

清晰的分析、支持性別平等的文化、適當的撥款以及動員社會的能力等。1性別主流化

是預防性(pre-emptive)的性別平等策略，應全面涵蓋所有社會項目、政策及法例。2不

同國家地區可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推行性別主流化，但目標必須清晰，否則會導

致執行及成效上的差異。3雖然性別主流化以提升女性的社會、經濟及公共參與爲主，

但性別主流化不單是針對女性的工作4；任何社會政策、法例或項目在設計和推行前必

須考慮可能對處於社會各個處境的不同性別人士所帶來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是否會

造就或延續性別不公義。簡單的說，性別主流化的願景就是締造多元性的社會公義。 

 

性別主流化工具一般可分為三類5： 

 

 分析工具／方法，如數據、問卷調查、成本效益計算、指引和性別影響評估 

 教育工具／方法，如意識提升、課程訓練、使用手冊和單張 

 諮詢及參與工具／方法，如督導小組、智庫、資料庫、研討會和聽證會 

 

香港在推行性別主流化可以說是以上三種工具都有不同程度的採用，而婦女事務委員

會便是主要負起推動性別主流化這主要的角色。但當然，婦女事務委員會並不是獨立

的機構，所以政府對性別主流化的取態和對推動性別平等的政治決心，必定會直接影

響它工作的成效。 

 
  

                                                
1 UNWomen, 2014 p.7 
2 EIGE, 2013 p. 10; Lamont, 2011 p. 370 
3 Cagler, 2013, p. 337 
4 UN Women, 2014, p. 27 
5 EIGE, 2013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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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婦女事務委員會 
 

1. 婦女事務委員會是否「高層次的中央機制」？ 
 

婦女事務委員會（下稱婦委會）於 2001 年成立，政府稱它為一個「高層次的中央機

制」。根據官方網頁，其職責在於向政府提出建議，以制訂適切的政策和措施，確定

須優先處理的工作範疇，進行獨立的調查和研究，以及與本地和國際婦女團體和服務

機構保持緊密聯繫。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下稱委員會）要求：「締約

國政府需要設立具備適當權力和資源的高層次中央機構，以發展及協調婦女為本的政

策和長遠策略，確保有效執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 1995 年的北

京婦女大會通過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中，聯合國列明這個提高婦女地位的機制

應是政府內部的中央政策協調單位，其主要任務為支持政府各部門將性別平等的觀點

納入所有政策領域的主流，即「性別觀點主流化」。這種國家機構有效運作的必要條

件包括： 

 

(a) 確保由盡可能最高的政府級別負責提高婦女地位； 

(b) 機構應有明確規定的任務許可權；重要的條件包括擁有影響政策和制定及審

查立法的適當資源以及能力和職權；除其它外，機構應進行政策分析，並從

事宣導、傳播、協調和監測執行情況的工作； 

(c) 為工作人員提供培訓、以便從性別觀點設計和分析資料； 

(d) 制訂立各種程式，使機構能早日收集關於整個政府的政策問題的有關資料，

並在政府內部制訂政策和審查進程中不斷利用這種資料； 

(e) 考慮到《行動綱要》的執行情況，酌情將性別關切的問題納入主流方面的進

展定期向立法機關提出報告； 

(f) 鼓勵和促進廣泛而不同的體制行動者積極參與公私部門和志願部門致力於男

女平等的工作。 

 

然而，委員會在《就香港特區根據「婦女公約」提交的第三次報告的結論意見》對婦

委會的地位表達了其以下的擔憂： 

 
... 50. The Committee is concerned that the Women’s Commission, which is 
mandated to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Hong Kong SAR, has a weak 
mandate and lacks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to undertake gender-mainstreaming and 
other activities...6 

（委員會對婦女事務委員會作為在香港提高婦女地位的機制感到關切，因其被 

授予的權力過弱以及資源不足以致難以實行「性別主流化」及其他的工作) 

 

是次研究的受訪者大部分跟委員會一樣，認為婦委會並不能發揮一個中央機制應有的

角色： 

 

婦委會是一個諮詢架構，它基本上不是一個中央機制。因為我理解的「中央機

制」是有權、有資源，可以推行同婦女相關的政策 ...甚至最基本的就是有「性

別主流化」那個機制...它是一個「諮詢架構」的時候又無牙力，所以原則上她

                                                
6 UN, 2014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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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發揮中央機制的作用。它有 supporting staff（支援職員），即勞福局幫她們

做文書處理的事情，但基本上她不存在於政府的決策架構。它是「被諮詢」而

已，然後政府再考慮她的意見......它說自己是「中央機制」其實只不過是門面上

的回應。我理解「中央機制」是一定要有權力的。 

（霍婉紅女士，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執委） 

 

婦委會完全不是一個中央機制。因為中央機制必須要在政府核心裡面的，她應

該要評估所有政策、撥款、草案對婦女有什麼影響，但婦委會完全沒有做過...

政府文件沒有提及婦委會的任何角色,例如：政府拿過來的文件從沒有提及過他

們有諮詢過婦委會。 

（劉慧卿女士，前任立法會議員） 

 

從上述可見，受訪者認為「有權力」、「有資源」、「推行同婦女相關的政策」、

「性別主流化」、「影響政府『所有』政策」是中央機制應有的條件。婦委會缺乏權

力是因為它位於「勞工及福利局」中，實際上與其他決策局並排。它沒有權力要求、

協調、或監察其他決策局執行婦女或性別相關的工作。7 

 

將婦委會放在勞福局下面是有問題的,由於勞福局和其他局的地位是並排的，婦

委會難以「郁」到（令到）其他局做事..... 

 （X 女士，婦女團體總幹事） 

 

正如委員會指出，這個提高婦女地位的機制的主要任務是要支持政府各部門實行性別

主流化，即需要對政策過程重新組織、檢討，改善和發展，使參與政策制訂過程的人

士能在所有層次及所有階段的政策中納入性別平等觀點。8因為這樣，其地位必須高於

所有決策局，才可以有權力「『郁』到（令到）其他局做事」。婦委會前委員 A 女士

表示她擔任委員的經驗令她深深體會到婦委會權力的不足，令性別主流化的工作受挫

折；她以推行「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的使用為例： 

 

......那些 checklist（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的個案是委員「懇求」回來的。勞福

局（勞工及福利局）無權叫其他政策局做 GM（Gender Mainstreaming，即性別

主流化），所以再要大力推 GM 很難 ...勞福局的秘書處會覺得自己「為何要做

些事情得罪其他部門？」，它沒有權力，所以要「懇求」別的部門做，怕得罪

其他部門；秘書處的心態就是：一陣得罪了其他部門，下次他們不會再做。 

 （A 女士，婦委會前任委員） 

 

以上可見，民間團體和立法會議員在局外的觀察和身在其中委員的經驗是吻合的，那

就是婦委會沒有權力要求、協調及監察其他部門執行婦女或性別相關的工作。以「性

別主流化檢視清單」為例，如果秘書處以較高的姿態對其他部門的工作有所要求或指

點，很容易「得罪」其他部門。除此之外，政府部門之間互不相干的文化亦令勞工及

福利局（下稱勞福局）難以要求、協調及監測其他部門執行性別主流化，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黃碧雲以她在處理「鉛水事件」9作例反映這種文化： 
                                                
7
 2007 年 7 月 1 日之前，婦委會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負責；2007 年 7 月 1 日政府改組決策局，食物衛

生及社會福利事務分別改由食物及衞生局與勞工及福利局負責；婦委會自此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 

8 EIGE, 2014 p. 11 
9 指 2015 年香港多個公共及私人屋苑被發現食水含鉛量過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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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督促政府部門處理「鉛水事件」的時候，每個部門都推卻說：「這不關我

們的事」。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是盡量不會『過界』的（干預對方），所以一

定要有一個高層次的、under 司長的部門（屬於司長下的部門）才可以落實到

性別主流化。 

（黃碧雲女士，立法會議員） 

 

政府部門避免「過界」這種取向，加上勞福局沒有足夠權力指使其他決策局做事，使

婦委會為免「得罪其他部門」而避免要求、協調、監測其他部門執行性別主流化的工

作。由此可見，婦委會處於勞福局這安排是妨礙它在政府內推行性別主流化的能力。 

 

婦委會位於勞福局另外一個問題是令公眾產生錯誤聯想，讓他們覺得推動婦女事務是

福利和勞工議題。然而推動性別平等乃人權工作而並非單是福利或勞工議題工作。以

人權作為出發點也就是說，不同範疇的政策都必須考慮不同性別人士的需要和對他們

的影響，包括：房屋、教育、衛生、醫療，等等。因此將「婦女事務」放置勞福局是

矮化了婦女的需要以及誤導了社會對「婦女事務」和性別主流化的理解。 

 
 

2. 婦女事務委員會屬「諮詢架構」，角色是對政策給予意見 
 

諮詢及法定組織的角色只是給予政府建議，它們並沒有實質的權力去「影響」政策

的。10婦委會實際上對政策的影響又如何呢？根據上載至婦委會網頁的會議記錄，每

次婦委會的會議都會邀請一至兩個部門介紹將推出的政策，而記錄顯示，曾到婦委會

聽取委員意見的局或部門的確橫跨不同範疇。例如在 2013－16 年度，曾經到婦委會

作諮詢工作的局或部門包括有社會福利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食物及衛生局、衛生

署、勞福局、統計處、僱員再培訓局、教育局、勞工處、生產力促進局、教育局、政

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平等機會委員會，而其出席的代表亦屬高級別的官員。然而，

根據受訪的婦委會委員透露，在會議上，大部分時間她們都是聽取這些局或部門代表

的表述，委員只有很少時間發表意見： 

 

政府很多政策會到婦委會做諮詢，每次會議有一至兩個部門會 present（簡

介），多數是福利、衛生、婦女就業、統計、child protection（保護兒童）、離

婚法案...... 即 related to family、 child welfare（跟家庭和兒童福利有關）的政策

會到婦委會介紹政策，婦委會委員給予意見；然而，時間多數用在聽政府部門

present（簡介），委員很少時間可以發表意見。因此，婦委會發揮的諮詢作用

十分有限。有些政策去到婦委會的時候差不多都已經定下來了，有時只不過是

解釋、問一下意見... 這個諮詢未能做到做倡導、監察政府的角色。 

（B 女士，現任婦委會委員） 

 

根據 B 女士所述，婦委會的諮詢角色其實發揮十分有限。決策局／部門到婦委會主要

是聽取委員的意見，作有互動的交流，但這通常限於聽決策局／部門代表的簡介。另

外，曾經在婦委會擔任委員的 A 女士向我們反映，婦委會諮詢角色的發揮受限也體現

於對那些曾到婦委會進行諮詢的政策缺乏跟進： 

 
                                                
10 民政事務局 2003《公營架構內的諮詢及法定組織—角色及職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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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到婦委會介紹政策，委員問問題，但之後無人 follow up（跟進）。

我曾經追家暴政策，當時有高級官員答應 review effectiveness（檢討成效），

但兩、三年後，又有官員去婦委會講家暴條例的情況、進展，我當時問在場的

官員有沒有做 evaluation（評估），但該官員表示「沒有，無聽過」。之後，

我又追秘書處做跟進，但秘書處沒有做。有時提出了某些意見之後，委員要十

分 persistent（不厭其煩地）跟進、還要看有無其他委員附和，如果有委員同

聲同氣會好些。 

（A 女士，婦委會前任委員） 

 

沒有跟進工作，那婦委會怎麼得知該部門有沒有採納委員的意見呢？如有，部門採納

了哪些意見？根據婦委會的會議記錄，有被跟進的政策／項目很少數，在 2013－16

年間，到婦委會進行過兩次諮詢的只有三個議題，包括：母乳餵哺（食物及衛生

局）、時間運用統計（統計處）及幼兒及課餘託管/全日制幼稚園名額（教育局），其

餘的只是諮詢過婦委會一次。婦委會在政制內可以發揮的最大功能就是給予意見，但

連諮詢工作也沒有紮實的成效，婦委會對政策的影響十分有限。 

 

婦委會的諮詢角色不僅體現於向決策局／部門就政策／法例／計劃提出意見，亦在於

它應該主動就社會的性別議題、時事、具爭議的政策發表聲明或立場書以及向政府提

交意見。 

 

婦委會都少寫一些回應政策的意見書，如果說是和婦女有關的政策，政府這半

年有很多諮詢：包括「共管」（《子女法律程序(父母責任)條例草案》），

「退保」（退休保障），但都看不到婦委會有寫意見書或 position paper （立場

書）。她們作為所謂處理和回應婦女事務的法定組織，為何和婦女相關的大議

題的諮詢期間，沒有出聲明或 position paper（立場書），什麼也沒有？ 

（霍婉紅女士，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執委） 

 

在 2009 年至今，婦委會就政策主動撰寫的意見書，只有 2009 就《家庭暴力條例》的

修訂提出建議，和歡迎政府提高婦女參與諮詢與法定組織性別比率基準目標而已（見

表一）。單單在 2016 年，政府就不少政策作公眾諮詢，其中與婦女有密切相關的，

有霍婉紅女士舉例的退休保障計劃諮詢、政府就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子

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報告書）建議的擬議法例展開的諮詢，還有工時政策方

向諮詢，然而婦委會並未有就這些明顯地對婦女有重要影響的議題發表任何意見書或

新聞稿，從而讓政府看到婦女在這些議題的關切之處。 

 

表一：婦委會 2009－2016 年曾發表的新聞公告、聲明及提交的意見 

2016 政府公布婦女事務委員會任命 

2015 有關運用時間模式及婦女就業統計調查結果 

婦女事務委員會慶祝國際婦女節 

政府公布婦女事務委員會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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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婦女事務委員會慶祝國際婦女節 

政府公布婦女事務委員會任命 

2013 政府公布婦女事務委員會任命 

婦女事務委員會慶祝國際婦女節 

政府公布婦女事務委員會任命 

2012 婦女事務委員會「凝聚婦女智慧 邁向美好未來」研討會 

政府發表就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提交的第三次報告 

婦女事務委員會慶祝國際婦女節 

政府公布婦女事務委員會任命 

2011 婦女事務委員會發表「香港婦女發展目標」報告書 

政府公布婦女事務委員會任命 

香港婦女領袖國情研修班圓滿結束（附圖） 

婦女事務委員會電視特輯首映慶祝國際婦女節 

婦女就業地位調查結果 

政府公布婦女事務委員會任命 

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結果 

2010 
 

婦女家庭地位調查結果 

婦委會舉辦論壇探討婦女發展 

短片創作比賽提高中學生對性別課題的認識（只有中文） 

婦女事務委員會歡迎政府提高婦女參與諮詢及法定組織性別比率基準目標 

婦女事務委員會慶祝二零一零年國際婦女節 

政府公布婦女事務委員會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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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婦女事務委員會「承擔、超越－廿一世紀女性」研討會 

婦女事務委員會慶祝二零零九年國際婦女節 

婦女事務委員會公布《公眾對性別議題的觀感調查》結果 

婦女事務委員會就《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建議的意見 

政府公布婦女事務委員會任命 

來源：http://www.women.gov.hk/colour/tc/library/press_releases.htm 

 
 

3. 財政資源不足，「性別主流化」工作無獨立撥款 
 

婦委會沒有獨立的資源，其撥款來自勞福局，屬於「婦女權益」綱領下。雖然在過去

7 年，婦委會獲得的撥款逐年增加（見表二），數目由 2010－11 年度的 2380 萬增加

至 2016－17 年度的 3300 萬；然而，比例只佔勞福局總預算很小的部分。以 2016－17

年度為例，「婦女權益」綱領的預算撥款只佔勞福局總預算的 4.0%（勞福局 2016－17

年度的預算為 8.80 億元11）；如果要說它在整個政府的預算中的比例，連 0.01%也沒

有（政府 2016－17 年度的預算為 4 千億12）。另外，婦委會的預算本來已經很少，但

每年的實際開支比預算更少。 

 

表二：婦委會於過去 7 年的預算和開支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

16 

2016-17 

預算撥款 

(百萬元) 

23.8 29.7 28.5 29.6 29.6 32.2 33.0 

預算年增減 

百分比% 

+21.4  +29 +16.3  +17 +17 +8.8 +2.5 

實際開支 

(百萬元) 

20.7 24.8 24.1 25.3 28.4 29.8 未知 

實際年增減 

百分比% 

+4% +20 -3  +5 +12 +5 - 

來源：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核勞工及福利局年度開支預算 

 

婦委會的撥款項目幾乎每年不變，而每個項目的預算每年也差不多（見表三），預算

中接近一半（約 44%）用在支出予秘書處的公務員薪酬（「薪金、津貼及與員工有關

連的開支」）；項目支出佔 30%左右，包括「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約 24%）以及資

                                                
11《2016-17 財政預算案開支摘要》 
12同上 

http://www.women.gov.hk/colour/tc/library/press_releases.htm
http://www.budget.gov.hk/2016/chi/pdf/sum_exp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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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婦女發展計劃及鼓勵婦女就業的相關工作（6－7%）；公眾教育及宣傳支出佔

10%；而婦委會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和婦女組織聯繫及交流－只是佔了 1－2%。 

 

如果以婦委會的四大工作範疇的角度來分類13，「增強婦女能力」範疇的工作獲得最

多的撥款，佔年度預算 24%14；「公眾教育」範疇佔 10%撥款15、「協作工作」範疇獲

佔 1－2%16；「締造有利環境」的工作是沒有任何撥款的17。換言之，勞福局是沒有為

「性別主流化」的工作設立獨立的撥款。即使 2015 的施政報告中提到：「要求所有

決策局及部門由 2015-16 年度開始，在制定主要政府政策及措施時須參考『清單』及

應用性別主流化」18，勞福局並沒有因此在婦委會最近兩年的撥款中增加獨立的資源

以推行這工作。那婦委會推行性別主流化工作的資源從何而來? 究竟有多少資源是用

在性別主流化上？在研究員與婦委會的訪談中研究員提出這問題，而婦委會的代表 C

女士是這樣回答： 

 

其實婦委會現在所做的事情其實全部都是有關「性別主流化」，而放在「自在

人生，自學計劃」就已經有 800 萬。 

（C 女士，婦委會代表，手抄筆記） 

 

婦委會最大的開支除了職員薪津外就是用在推行「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上，其目的是

「提升婦女技能，以及加強婦女內在和自力更生的能力」，所以只可以說是一個有採

納性別主流化所設計的增強婦女個人能力項目，但本身並不屬於性別主流化的工作。 

 

婦委會主要任務為支持政府各部門將性別平等的觀點納入所有政策領域的主流，即需

要在制度上將性別角度主流化。因此，勞福局和婦委會一直推動政府部門應用「性別

主流化檢視清單」（下稱檢視清單）、建立政府內部的性別課題聯絡人網路、為公務

員和性別課題聯絡人提供「性別課題培訓」以及加強政府的性別資料等，以建立標準

化（standardized）的工具以及提升公務員的性別意識。但這些重要的性別主流化工作

在婦委會的預算中並沒有特定的撥款，反映到政府雖然意識到性別主流化的重要性及

將以看作施政重點，但實際上並沒有資源的配合。雖然說不一定是沒有特定撥款就代

表沒有進行性別主流化的工作，但同時，沒有撥款就也不能確保這工作一定會得以進

行。這情況的危險，就是會導致出現了 C 女士上述對性別主流化工作的錯誤觀點了。 

 

那麼過去婦委會在推動政府應用性別主流化的工作，例如制定及修訂檢視清單的工

作，在沒有特定財政資源的情況下是如何做到呢？這點會在本報告「性別主流化」的

部分（第二部份）詳細闡述。 

                                                
13
 包括提供有利的環境、通過能力提升增強婦女能力和推行公眾教育這三方面，並成立了四個工作小

組，「增強婦女能力工作小組、締造有利環境的工作小組、公眾教育工作小組及協作工作小組，制訂

和監察四個策略性範疇的工作（婦委會網站） 
14
 增強婦女能力工作小組：制訂及實施各項措施，例如「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協助香港婦女盡展潛

能，以及積極投入社會各方面的公共及社交生活 
15
 公眾教育工作小組：制訂宣傳計劃和公眾教育活動，以提高社會對性別課題的認知，和加深公眾對委

員會及其職能的認識和支持 
16
 協作工作小組：通過各項活動，例如定期探訪本地婦女團體、服務機構和地區等，與婦女團體和非政

府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和產生協同效應；此小組同時負責「資助婦女發展計劃」 
17
 締造有利環境工作小組：制訂和推行措施，以通過消除環境、制度和政策上的障礙，為婦女提供有利

環境，包括推廣性別主流化  
18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chi/p147.html p. 18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chi/p147.html


 12 

 

表三：過去兩年婦委會預算撥款分項（萬元） 

分項 2015－16 

（佔年度預算的%） 

2016－17 

（佔年度預算的%） 

推行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800 (24.8) 800 (24.2) 

推行資助婦女發展計劃及鼓勵婦女就業的相關工作* 230 (7.2) 210 (6.4) 

推行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 390(12.1) 330 (10) 

加強與香港及其他地方婦女組織的聯繫及交流 70 (2.2) 40 (1.3) 

薪金、津貼及與員工有關連的開支 1430 (44.4) 1470 (44.5) 

其他 300 (9.3) 450 (13.6) 

總計 3220 3300 

*資助婦女發展計劃共 200 萬撥款，其中 100 萬元分配予婦女團體和非政府機構以舉辦與婦委會就該年

所訂立的主題相關的項目；其餘的 100 萬則分配予 18 區區議會，讓區議會與區內婦女團體合辦適切所

訂主題的地區活動。 

來源：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核勞工及福利局年度開支預算 

 
 

4. 婦女委會委員委任準則不透明，委員组成缺乏多元性 
 

婦委會委員的「委任準則」是什麼？政府根據什麼來邀請該人士填寫個人履歷表予

《中央名冊資料庫》？行政長官按什麼準則從《中央名冊資料庫》選擇人選？19《公

營架構內的諮詢及法定組織—角色及職能檢討》中指出：「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各

局應先制定有關的委任準則，然後才展開委任程序。所有提交給委任人員(如行政長官

或政務司司長)考慮的人選，都必須符合預定的委任準則（“預定委任準則”原

則）」。然而，政府從未公佈過婦委會委員的委任準則是什麼。民間婦女團體期望的

是委員在婦女事務、性別平權方面有相關經驗： 

 

期望他們有推動性別平等、婦女人權的 track record ...不是說一定要在人權、婦

女團體工作，而是在他／她自己的界別的工作中會從婦女的角度出發。 

（x 女士，民間婦女團體總幹事）。 

 

主席和委員的人選是很重要的，他們至少要有經驗、知道婦女工作是什麼、最

vulnerable（脆弱）的婦女的處境是如何。連這個都不知道的話，不會有同理

心。 

（區美寶女士，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 

 

                                                
19
 《中央名冊資料庫》是一個由民政事務局管存的資料 庫。這個資料庫載有屬於下列人士的個人資

料：本港政界人 士、社團領袖、願意加入公營 架構的諮詢及法定組織的人 士，以及在本港授勳制度

下獲授勳銜的人士。當局把這些人 士的個人資料納入資料庫前，會邀請他們填寫個人履歷表。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ha/papers/ha0513cb2-148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ha/papers/ha0513cb2-1488-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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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委會的工作必需能夠顧及邊緣群體的婦女，但委員當中有沒有這些群體的代表？然

而，從今屆委員的名單可見裡面有殘疾婦女代表、學者代表、專業人士代表、區議員

代表，但是缺乏基層婦女、少數族裔代表、新移民婦女、青少女等邊緣群體的婦女

（見表四）。委員的重要性在於他們可以將與自己背景相似的婦女的聲音、甚至將自

己在社會收集到的聲音帶入建制，令政府部門在諮詢婦委會意見的時候，委員的意見

可以多元化、多角度。但如果委員裡面沒有邊緣群體的婦女代表的話，他們的意見和

角度則可能沒辦法被反映，這令政府部門在做政策諮詢的時候聽不到這些群體的聲

音、忽略他們的需要。 

 

此外，委員組成的缺乏多元性亦體現在名單多為「建制」的，有現任委員甚至表示架

構內的建制／非建制的分野很強烈： 

 

從一個 checklist （清單）的角度來看是 diverse（多元）的：有少數族裔代表、

殘疾婦女代表、區議員、商界、體育界...但都是「建制」的佔多。 

（碧樺依教授，前任婦委會委員） 

 

委任的委員多是中方背景、建制、中產、專業人士，因為政府很怕委任那些

「多聲氣」、「麻煩」的人。 

（A 女士，前任婦委會委員） 

 

我未適應做建制，（因為）很多事情看不過眼，覺得「為何不多做一點？」... 

除了婦委會，我坐過其他諮詢架構，這些經驗讓我明白為何政府會找某些人入

諮詢架構，因為這些人是會幫政府、從政府角度考慮、會包容政府，這和我心

目中的期望有落差...坐在婦委會，感覺很不暢快：以前坐在其他 committees

（委員會）沒有感覺到這麼大的「建制」與「非建制」的分別，進了婦委會更

加覺得自己不屬於那個地方。 

（B 女士，現任婦委會委員） 

 

以上的委員從她們自己在架構內的經驗將「建制」定義為「幫政府、從政府角度考

慮、會包容政府」，相反，「非建制」的經常給政府壓力、被視作「多聲氣」、「麻

煩」，而被視為親「建制」人士佔多數，「非建制」的屬於少數。雖然婦委會是在政

府的架構內，但是作為諮詢架構，受訪者們表示它有責任積極並且中肯地向政府部門

提意見，不應該只是橡皮圖章。有民間團體代表都對於委員的組成都有過於偏向「建

制」的感覺，主要和他們的聯繫團體有關： 

 

你見他 nominate（提名）的人都係建制的，婦聯的多，它（婦委會）不會將他

們當成同一個組織，但基本上他們是同一個陣營...從結果上看，我們就覺得親

疏有別。 

（霍婉紅女士，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執委） 

 

現屆名單包括不少在婦女團體擔任要職的委員，這些團體包括：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

進會、全國婦女聯合會、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婦女事務委員會、香港島婦女聯會、

九龍婦女聯會秘書長、香港婦女發展聯會、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雖然這些是不同的

團體，但都是被認為是「親中/建制」的婦女陣營，因成員多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政協）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香港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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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委）、港事顧問以及親中的專業女性等。20這些團體與政府關係因而密切，財政贊

助多來自政府；工作多傾向於婦女福利服務，較少通過倡導、教育活動來推進婦女權

益或者從制度及政策的層面爭取婦女權益。21從名單來看，委員有聯繫的婦女團體多

是「親中/建制」，缺乏「本土/基層」22的婦女團體代表，這令婦委會容易成為附和政

府的架構。性別主流化作為造就性別平等的策略，必須能質疑現存制度和狀態（status 

quo)方才可以轉化甚至是改造現有的制度和組織，以致性別平等的實踐。23如婦委會的

組成是傾向附和政府或維護現存制度及既得利益狀況的話，實在難以成就性別主流化

作為實踐性別平等所需的基本要求。 

 
 

表四：現屆（2016 年度）委員的背景 

委員 背景 與婦女／性別議題相關的

經驗 

劉靳麗娟女士, JP（主

席） 

拔萃女書院校長  

陳麗雲教授, JP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

任 

就與婦女相關的課題進行

研究   

Aruna GURUNG 女士 港龍航空有限公司的總座艙長  

洪雪蓮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就與婦女相關的課題進行

不同的研究 

孔美琪博士, BBS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總校長及滬江維多利

亞學校總校長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理事 

林惠玲女士, JP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的前校長  

關蕙女士 顧問公司行政總裁和創辦人  

李翠莎博士, BBS  香港體育學院院長  

梁陳智明女士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公司事務總經理  

梁頌恩女士 保險公司的行政區域經理 全國婦女聯合會特邀代

表；工會聯合會（工聯

會）婦女事務委員會主任 

伍婉婷女士, MH  灣仔區議會議員 香港島婦女聯會的會務顧

問  

龐愛蘭女士, BBS, JP  註冊藥劑師及沙田區議會議員 在社區及社福工作 

蘇潔瑩醫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副行政總監暨  

                                                
20 黃慧貞及蔡寶瓊， 2015 
21 Lim, 2015 
22「本土－基層」的婦女團體是多位權利導向的草根女權組織，他們多數通過街頭抗議、倡導、教育活

動，推進婦女權益；與「親中－建制」婦女陣營不同，他們較少獲得政府資助，缺乏參與體制的機

會, 例如：新婦女協進會、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群福婦女權益會、青鳥，等等 
23 Bendl and Schmide, 2013 p.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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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顧問醫生 

蔡永忠先生, JP  德勤有限公司合夥人  

黃幸怡女士, JP  寶德楊律師行顧問和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的法律顧問，並曾任香港女律師協會會

長 

 

王佩兒女士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零售市務經理，

亦是工商機構義務工作推廣小組成員 

 

黃舒明女士, MH  油尖旺區議會議員 九龍婦女聯會秘書長 

王少華女士, BBS   香港婦女發展聯會的名譽

顧問，亦是港區婦聯代表

聯誼會的首屆會長及永遠

名譽會長。   

黃祐榮先生 匯創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  

楊建霞女士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 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 

她在社福事務方面，具有

豐富經驗  

嚴楚碧女士 設計公司總監和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副主席 

 

 
 

「人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婦委會受架構和資源限制，可以發揮的角色有限；因

此，委員爭取性別公義的決心和想法變得十分重要，可以左右婦委會的工作取向和定

位，令它在現有的限制中發揮最大的作用： 

 

婦委會沒有 statutory powers （法定權力），只可以給予意見，不可以太強硬地

推某些政策。我覺得婦委會不需要做一個帶頭 chur（追迫）政府做事的角色、

亦不需要做 pressure group（壓力團體）；所以，沒有一樣事情是婦委會 chur

（追迫）回來的...應該要用女性柔性的特質去領導婦委會、用 soft approach（軟

性手法）去影響部門。 

（H 女士，現屆婦委會代表，手抄筆記） 

 

在與現任婦委會代表的訪問中，代表們多次強調婦委會不需要給政府壓力，它應該是

用「軟性」的姿態去「影響」部門。然而，有資深婦女界人士向我們表示：在上屆主

席高靜芝在擔任主席期間，婦委會較進取、「會 push（推動）政府做事」，較為主

動、會「做好多野」（手抄筆記）。主席對如何理解婦委會作為諮詢角色的定位影響

著婦委會的主動性、和向政府部門提意見的態度。同時，兩屆主席與民間婦女團體交

流的進取度都大為不同：受訪的婦女團體代表不約而同地反映道，隨著主席的換屆，

婦委會的進取度和與民間團體的交流有明顯的變化： 

 

高靜芝在位的時候，婦委會和婦女團體的溝通比現時的多，那些會面亦非團體

initiate（發起），而是主席表示她想定期和團體有溝通。當然啦，婦女團體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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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平等機會婦女）聯席以外的團體，歡迎團體對某些事件提出它們的看

法。那時，大概一年見一、兩次，都是主席主動 approach（接觸）我們。第一

次的會議是去北京的、第二次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續發展），後來

聽說團員的名單是主席拗（爭取）得好辛苦，要讓不同的團體可以參與... 劉

（靳麗娟）上任之後，（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和婦委會見過三次，全都是（平

等機會婦女）聯席要求的。 

（D 女士，民間婦女團體總幹事） 

 

我以前在婦進（新婦女協進會）做組織幹事的時候，好多時候會同婦委會開

會，起碼當時的對話是頻密的。當時 07 年傾家暴修例，亦有兩、三次傾（性

別觀點主流化）清單的，都有傾 gender budget（性別預算）的，他們都會聽我

們講。但近年，好似倒退了。剛才講的 gender stat（性別數據）是比較好的：

婦委會有給我們和統計處 facilitate meeting （促進會議），每年他們出 report

（報告）之前，我們都有傾的，我哋會給予一些意見予他們，起碼有溝通。但

現在，很少聽他們講會同我們傾 gender stat（性別數據）。 

（區美寶女士，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 

 

以上的經驗反映：一、婦委會和民間團體的交流明顯減少，民間團體的聲音因而被忽

略；二、婦委會在接觸婦女團體的姿態由主動變被動；三、婦委會和民間團體的關係

日漸疏離。婦委會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與婦女團體和服務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以

了解社會的關切議題、將民間的聲音納入建制之中，現時和婦女團體的關係疏離不利

於委員掌握婦女聲音。以上例子可見，個別主席的取向主對婦委會的定位、工作方

向、和民間團體的關係有密切影響。婦委會的地位、權力和資源對它是否能夠有效推

行性別主流化固然重要，但「人」的因素也十分重要的。現時政府在任命婦委會成員

時沒有明確的準則（或政府是有既定準則但這些準則未有公開），或不能平衡各持份

者聲音的話（例如沒有定期主動和不同民間團體交流），對性別主流化工作有一定影

響。 

 
 

5. 委員工作屬義務性質，婦委會工作易被秘書處主導 
 

擔任諮詢架構委員的工作屬於義務性質，所以委員會的運作十分依靠所屬的決策局。

由於婦委會屬於勞福局的架構內，因此婦委會的秘書支援由勞福局所提供。婦委會秘

書處為勞福局第一分科第二組（婦女事務）的職員，他們的工作主要是給予婦委會秘

書支援（例如安排會議議程和處理有關文件）、聯絡工作（例如邀請相關部門到婦委

會交流），和審核決策局在遞交政策建議書時撰寫的「性別影響」（詳見本報告第二

部分）。秘書處主要角色是輔助委員： 

 

秘書處的角色主要是 facilitate （協助）委員的工作，例如，如委員對某政策、

部門所做的項目有興趣的話，秘書處會做聯絡工作、邀請相關部門到婦委會交

流，例如邀請食衛局介紹母乳餵哺的政策；networking／liaison（建立網絡/聯

絡）是秘書處一個重要的角色，所以要「好好地」地跟別的部門說，關係要

好。 

（B 女士，現屆婦委會委員，手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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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婦委會的委員所講，秘書處的角色基本上是輔助委員，負責協助委員完成他們希

望做到的事，例如跟進政府部門有沒有落實婦委會的意見。然而，事實上他們又有沒

有真正做到輔助的角色？ 

 

政府部門到婦委會介紹政策，委員問問題，但之後無人 follow up。我曾經追

「家暴條例」政策，當時有高級官員答應 review effectiveness（檢討成效），但

兩、三年後，又有官員去婦委會講「家暴條例」的情況、進展，我當時問在場

的官員有沒有做 evaluation（評核），但該官員表示「沒有，無聽過」。之後，

我又「追」秘書處做跟進，但秘書處沒有做。 

（A 女士，婦委會前任委員） 

 

秘書處 block（阻止）了很多東西。劉太（現任主席）做不做是一回事，但問題

是：秘書處都不讓她做，他們會「耍」（推搪）走很多東西。例如我們有時提

出：（想）了解下其他部門的進度，他們（秘書處）會話「如果他們有什麼想

講，他們會跟我們說的」，明顯是他們不想做。 

（碧樺依教授，婦委會前任委員） 

 

由委員的經驗可以見到，秘書處似乎未必能「輔助」委員，反而有時會「耍」走他們

所提出的要求。有知情人士反映，除了秘書處的「被動」、其能力的不足令委員必須

投入大量時間推行婦委會的工作，甚至包括行政和文書的工作。然而，由於擔任委員

屬於義務性質，沒有報酬，所以除非個別委員對婦委會的工作極之熱心，願意投入自

己寶貴的時間，否則在秘書處未能配合的情況下，要推動工作有一定難處： 

 

（那個時候）婦委會的 reports（報告）／exhibitions（展覽）全部都是委員自己

一手一腳寫和做的、清單都是委員自己設計、秘書處沒有參與，（所以）委員

基本上在做一個 full－time（全職）的工作！秘書處「（寫／做）嘅嘢質素很

低、唔用得的」。 

 （W 女士，資深婦女界人士，手抄筆記） 

 

由於秘書處是屬於勞福局架構之內的，所以他們受制於勞福局的官員多於婦委會的委

員： 

 

秘書處主要是 AO、EO、CO（政務主任、行政主任、文書主任），人士調動頻

繁，每兩、三年就調人，婦委會有個「主席團」：有 working group（工作小

組）的主席在裡面，他們有個 core group（核心小組），裡面那些人之間比較

熟；他們通常看「常秘」（常任秘書長）、勞福局局長的頭（指示）。 

 （B 女士，現任婦委會委員） 

 

官員經常對我提出的意見「落閘」(關閉門羹)，只有最「保險」的工作可以推

到，例如：（gender）training（性別培訓）、頒獎予表現好的部門；「埋

身」、「入肉」的事情很難推，譬如，要求政府部門做 checklist（清單）。我

當時提出將「性別觀點主流化」改為「性別主流化」：這些無傷大雅的事宜可

以發生，如果比較「敏感」、重大、需要動用很多資源的事就很難作出改變。 

 （A 女士，前任婦委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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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A 女士所講，這些「敏感」、「埋身」、需要動用很多資源的事情，例如要求秘

書處推動其他政府部門使用「清單」，她的感覺是秘書處不願意做；只有「無傷大

雅」的事可以落實做到。一來，這和政府的管治文化很相似，就是盡量不好「過界」

為免「得罪其他部門」；二來，這和之前講述過關於將婦委會放置於勞福局的問題十

分有關，那就是勞福局沒有足夠權力指使其他決策局做些什麼，所以秘書處會避免要

求、協調、監測其他部門執行性別主流化的工作。所以，將婦委會放在勞福局絕對是

妨礙她在政府內推行「入肉」的工作，包括「性別主流化」。因此，委員們的工作是

義務性質，十分依靠秘書處的配合和主導，但秘書處的工作卻受制於勞福局，所以雖

然秘書處有主導的角色，但這種主導卻只限於「無傷大雅」的事情上，而非那些積極

和前瞻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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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性別主流化實際推行情況 
 

1. 性別主流化在婦委會議程（agenda）中被邊緣化 
 

1995 年，聯合國在北京召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會上採納了性別觀點主流化為

達致兩性平等的全球性重要策略。「性別觀點主流化」是指在法例、政策和計劃的所

有範疇和層面中，納入性別觀點及需要，在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所有法例、政策

和計劃時，考慮到女性和男性所關注的事宜和經驗。通過這個顧及性別觀點的決策過

程，性別觀點主流化旨在確保女性和男性可以公平合理地取得和享有社會的資源和機

會，從而促進婦女發展，達致兩性平等。24 

 

根據婦委會 2001－03 年度工作報告，婦委會甫成立即通過了其三大工作重點，包

括： 

 

1. 性別觀點主流化 

2. 增強婦女能力 

3. 公眾教育 

 

為了落實政府的「性別觀點主流化」，婦委會在 2001 年 7 月立刻成立了「性別觀點

主流化專責小組」，以及制訂並通過了「婦女事務委員會性別觀點主流化策略」文

件。其職權範圍為：「就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推行措施使政府於檢討及制訂公共

政策和法例時，適切地融入性別觀點，包括草擬『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

「性別觀點主流化專責小組」奠定了婦委會推動政府性別觀點主流化的工作方向，包

括：25 

 

1. 制訂分析工具（主要是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 

2. 提昇公務員的能力（性別課題培訓） 

3. 在政府內部建立支援網絡： 

a. 指定政策局／部門內某些人員為性別課題聯絡人，並為他們提供相關訓練 

b. 成立性別課題專家小組，成員可包括本地學術界人士和社區婦女領袖；亦

可編製性別觀點主流化專家的名單，供政府參考 

c. 設立性別觀點主流化研究資源中心(可採用虛擬形式)，並展開與性別觀點主

流化有關研究 

4. 收集性別分類數據 

5. 進行有關性別觀點主流化的研究 

6. 徵詢非政府機構和學術界人士對性別觀點主流化的意見 

7. 性別觀點主流化公眾教育 

 

在 2001 至 2006 年其間，「性別觀點主流化」一直是婦委會工作重點之一。然而，自

2007 起，「性別觀點主流化」消失在婦委會的優先處理工作之列，取而代之是「提供

有利環境」，其餘優先處理工作為：增強婦女能力、透過宣傳及公眾教育提升性別意

                                                
24 UN， 1996 
25
 「性別觀點主流化專責小組」成員名單如下：召集人為麥龍迪詩教授, JP、羅觀翠博士, JP；成員包括：

陳小玲女士, MH, JP、範瑩孫醫生、高靜芝女士, JP、王鳳儀女士、楊東鈴女士。專責小組到 2003 年便消

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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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社會各界及國際社會共同協作。26而「性別觀點主流化」則被矮化為「提供有

利環境」的工作之一。27 

 

這個改變是由誰決定的呢？這個轉變是否反映了政府對「性別觀點主流化」重視程度

下降？然而，在 2015 年，「性別主流化」突然被重提，在施政報告中宣布「要求所有

決策局及部門由 2015-16 年度開始，在制定主要政府政策及措施時須參考「檢視清單」

及應用性別主流化」。28儘管如此，勞福局並沒有因此再次將「性別主流化」提升至

優先處理工作之列，也沒有增撥資源配合施政報告中的有關內容（見本報告第一部分

「財政資源不足，性別主流化工作無獨立撥款」），可見宏觀政策上雖然得到重視，

但現實執行上明顯不符之處。 

 
 

2.「檢視清單」作用有限，性別主流化仍需其他工具配合 

 

性別主流化推行至今已經十六年，當中檢視清單、性別課題培訓、建立性別課題聯絡

人網絡等等的工作究竟執行得怎樣？它們對於性別主流化有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

婦委會成立的同年的 7 月，「性別觀點主流化專責小組」成立，其職權範圍包括草擬

「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檢視清單）。292002 年，政府接納了婦委會的建議，

同意在各政策範疇內逐步推行性別主流化。為此，婦委會設計了一份「性別主流化檢

視清單」作為「分析工具」以協助政府人員評估新政策、法例和計劃對兩性的影響。

這份「檢視清單」可謂婦委會推動性別主流化的起始： 

 

自從 1995 年「北京宣言」，香港只是流於「講」GM（性別主流化），因此後

來將 GM 簡化成一張清單，一張用來檢視（現行）政策、制訂新政策用的清單；

因為只有這樣，政府才肯試行 GM（性別主流化）。策略上來說，清單必須

「簡單」、「基本」，令官員肯用。 

（W 女士，婦女界資深人士，手抄筆記） 

 

也就是說，為了令性別主流化這個對於政府十分陌生的概念「可操作化」，婦委會將

它簡化成了一張「檢視清單」，這份「檢視清單」也必須簡單易明才有機會被採用。

為了測試檢視清單能否協助有關官員將性別觀點融入決策過程，並評估其可行性和成

效，婦委會一開始先在五個政策範疇推行了試驗計劃（2002－2003)，這五個政策範疇

分別是： 

 醫護改革 

                                                
26
 伴隨著每個工作重點，婦委會都有分別設立不同的工作小組，因此在「性別觀點主流化」仍是婦委會

優先處理的工作之一時，婦委會有設立「性別觀點主流化工作小組」；然而，隨著「性別觀點主流

化」被「提供有利環境」取而代之為，「性別觀點主流化工作小組」隨之消失。 
27
 除了性別觀點主流化，「提供有利環境」的其餘工作包括就法例、政策和工作項目向政府提出建議家

庭友善僱用政策及措施 研究及調查（婦委會工作報告 2004－2007） 
28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chi/p147.html p. 149 
29http://www.women.gov.hk/download/library/meeting/09_woc15-02c.pdf 

婦委會根據政府過去在使用檢視清單和推行性別主流化概念的經驗，於 2009 年修訂了檢視清單。經修

訂後的檢視清單已於 2009-10 年度起推行。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chi/p147.html
http://www.women.gov.hk/download/library/meeting/09_woc15-0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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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計劃 

 長者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中學學位分配制度 

 區議會檢討 

 

W 女士解釋之所以開展「試驗計劃」是因為： 

 

政府答應在 incremental basis（逐步上升基礎）上試用清單。所以，婦委會物色

（一些）明顯地與婦女有關的範疇試用清單...要去試、是部門試用清單，因為

要有實質例子才可以說服政府採納推行 GM（性別主流化）的建議。 

（W 女士，婦女界資深人士，手抄筆記） 

 

根據《性別觀點主流化－香港經驗》小冊子（2006）以及婦委會的工作報告（2008-

2011），自該「試驗計劃」後，不同範疇的政策範疇或計劃開始使用檢視清單（表

五）： 

 

表五: 有使用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政策範疇或計劃 

2003 - 2004 年度 

工商及科技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民政事務總署及社會福利署 

社區資訊科技教育 

民政事務局 檢討香港公營機構內的諮詢及法定組織 

建築署 建築署的公共樓宇設施的設計 

2004 - 2005 年度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及屋宇署 檢討《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

檢討為女性提供的衞生設備 

食物環境衞生署 公廁設施 

政府新聞處 大型宣傳活動及小型宣傳計劃 

電訊管理局 檢討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組合 

電訊管理局 消費者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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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署 電力和氣體安全宣傳計劃 

2005 - 2006 年度 

政府統計處 二○○六年中期人口統計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為初生至五歲幼童試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為有初期精神健康問題的青少年提供專業支援服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在醫院以外提供療養服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打擊家庭暴力和檢討《家庭暴力條例》 

2006-08 （沒有關資料） 

2008 - 2009 年度 

衛生署 婦女健康護理服務 

食物環境衛生署 街市設施 

2009 - 2010 年度 

社會福利署 家庭暴力受害人支援計劃 

民政事務總署 村代表選舉 

建築署 檢討有關工程管理的指引 

消防處 制服採購及設計 

2010 - 2011 年度 

衛生署 推廣戒煙 

環境保護署 在環境保護署轄下建築物推行的簡易心臟去顫器試驗計劃 

懲教署 制定為女性囚犯而設的重犯風險與更生需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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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署 知識產權推廣 

運輸署 區域交通控制中心輪值表的編排 

2011- 2012 年度 

勞工及福利局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政府統計處 二○一一年人口普查 

運輸署 二○一一年交通習慣調查 

民政事務總署 加強對少數族裔和內地新來港人士的支援服務 

 

為何是這些政策和部門使用「檢視清單」而非其他呢？婦委會和秘書處在推動其他政

府部門使用「檢視清單」中擔當了什麼角色？ 

 

婦委會物色明顯地與婦女有關的範疇試用清單。委員通常以「人情牌」（人

脈）找部門參與、委員亦不斷「鼓勵」政府部門參與...... 在他們使用之前，婦

委會會 brief 他們（為他們作簡報），使用完後同他們 review （檢討）清單的

效用－當時婦委會的角色是很主動的，provide（提供）很多 help（幫助）給肯

用清單的人士。政府部門參與清單試用視乎該部門「有無心」；我覺得部門有

用清單已經很好。 

 

...為了鼓勵更多部門使用清單，婦委會出版了『性別主流化－香港經驗』小冊

子,希望吸引其他部門見到有成功例子，之後都有興趣用。 

（W 女士，婦女界資深人士，手抄筆記） 

 

根據 W 女士所述，推動其他政府部門使用清單主要是靠委員的人際網絡，由於「檢視

清單」不是部門必須要做的工作，所以婦委會只可以「大力鼓勵」政府部門使用。雖

然勞福局在工作報告中不斷指使用「檢視清單」的部門的數量不斷增加，例如：「截

至 2008 年 3 月，政府已在 28 個特定的政策或工作範疇採用了檢視清單」（婦委會

2004-07 年度工作報告，p.19）、「截至 2011－12 年度，政府已在 43 個特定的政策

或工作範疇採用了檢視清單」（婦委會 2008-11 年度工作報告，p.21），包括表五所

列的例子，然而，有「使用」檢視清單的具體意思是什麼？只是使用過一次還是使用

「清單」是恆常的工作？使用「檢視清單」對該些政策或項目產生什麼影響？誰負責

使用「檢視清單」與那些政策或項目？有委員在婦委會的會議提出過質疑，但未獲秘

書處解答： 

 

秘書處雖然說 accumulate（累積）了多少個部門有用清單，但當中有多少個案

是重複？當中有多少是年年都有做？抑或只是用了一次而已？但不知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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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也不知道。所以，雖然數字是年年報上去，但實質運作是不知情的。我曾

經在 working group（工作小組）問過，但秘書處「唔講」（不講）、「講不

到」......每人對清單的 interpretation（闡釋）有異，因每人的理解都不相同，這

些都十分影響結果。 

 （A 女士，婦委會前任委員） 

 

以上可見勞福局多以「量性」（quantitative）的形式審視「檢視清單」的使用情況，

較少以質性（qualitative）的形式審視，即其工作報告很少反映使用「檢視清單」對政

策或項目的影響以及裡面的實際操作。再者，「檢視清單」對提升官員在審視／制訂

政策的性別角度（gender perspective）、性別敏感度（gender sensitivity）的成效十分有

限。A 女士直指：「如果要說檢視清單在『性別主流化』工作的重要性用 1－10 來打

分的話，清單的作用是只有 1 分」。 

 

為何「檢視清單」對於為政策注入性別角度的成效被看成這麼這麼低？「檢視清單」

是就著決策周期的 4 個階段（包括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檢討）所列的「是/非

題」，例如：制訂政策的時候有否參考性別統計數據、有否諮詢婦女意見和有否考慮

婦女獨特需要，等等。這些「是/非題」只可以提醒政府部門應考慮性別統計數據、婦

女意見等資訊；如真正要為政策／項目注入性別角度的話，官員需要收集性別數據、

性別專家的意見、非政府機構的意見、接受嚴謹的性別課題訓練（例如掌握不同性別

就有關議題和政策的獨特需要）來提升官員在其政策範疇的性別敏感度。舉例說在

「檢視清單」第一部分－「設計」－的其中一條問題：「有否按性別編整可能受影響

人士的統計數據，並加以考慮分析？」然而，政府有沒有將有關政策相關的性別分類

數據供予該官員參考呢？另外，檢視清單的第二部分－「諮詢」－的其中一條問題

是：「在設計這項法例／公共政策／計劃時，是否已確認兩性的獨特需要，並加以考

慮和配合？」對於性別課題不熟悉的官員而言，他們是否能夠掌握「兩性的獨特需

要」是什麼？在他們的政策範疇要考慮的又是否只有「兩性」？還是他們也需要考慮

跨性別、雙性人的獨特需要？不同階級、工作處境、年齡、宗教等「兩性」人士的獨

特需要有否被考慮？在沒有足夠的資訊讓官員使用「檢視清單」的情況下，他們只可

以利用自己的理解去回答清單的問題，但是每個人的對性別議題的認識有所差異－有

的官員可能很有性別角度、有的可能抱有性別偏見－以致每個官員使用清單之後的結

果可以相差很遠。 

 

所以，要推動政府的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只不過是基本的起步，它只不過是可

以發揮「提醒官員在檢視或制訂法例／政策／計劃的時候要考慮性別因素」之作用，

要提升政府官員的「性別意識」，清單才有實質意義。所以清單還得需要其他工具的

配合，包括：收集廣泛及專注的性別數據、持續及專門的性別課題訓練、性別課題聯

絡人的支援等。 

 
 

3. 勞福局對性別課題聯絡人提供的培訓和支援不足 
 

自 2003 年，政府開始在所有決策局和部門設立了性別課題聯絡人（聯絡人）網絡，

每個決策局和部門均設有一名聯絡人。聯絡人是按「職位」設立的，它們均屬高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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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等級。30由於政務職系人員會定期被派往各決策局和部門擔任不同職位，平均每

兩至三年調職一次，因此「聯絡人」會隨著人員的調派而轉換。31至於為何會是該特

定職位作為「聯絡人」？資深的婦女界人士 W 女士解釋：「是由部門自己 nominate

（提名）的，而該職位必須是 directorate grade（首長級）」。 

 

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對聯絡人及角色的闡述，聯絡人在所屬政策局和部門內負責擔當

「聯絡」和「諮詢人」的角色，協助提高政策局和部門同事對性別課題的認識和了

解，並在其工作範疇內推廣檢視清單和性別主流化概念的應用。聯絡人的具體角色和

職能如下︰ 

 

(I)    聯絡 

 就性別課題擔任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內部的聯絡人，並且與勞工及福利局(勞福

局)聯絡； 

 收集和反映政策局和部門對各項性別主流化措施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II)   推廣 

 推動在制訂政策和計劃的過程中採納性別主流化，協助鼓勵有關政策局和部門

採用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或性別主流化概念，以及推行其他性別主流化措施

（例如參加與性別課題相關的培訓課程/研討會，鼓勵在收集數據時按性別分

類，以及確保公文和宣傳資料的遣詞用字顧及性別觀點）； 

 提昇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同事對性別主流化的重要性的認識和了解； 

 (III)  支援 

 擔任有關政策局和部門的性別課題諮詢人；以及 

 向政策局和部門內的同事介紹性別主流化的理念，並留意各項性別課題，藉以

支援同事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工作（如採用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32 

 

實際上，聯絡人是否知悉自己應該發揮以上的角色呢？在收集到的少量（共八份）問

卷中，關於「性別課題聯絡人」對自己的職能的認識程度，他們分別評自己的認識程

度為 3、4、4、4.5，只有一個評 7 分（1 為最低，7 為最高）。歸根究底的是，他們

是否意識到自己的政策範疇和性別課題的關聯？ 

 

「性別課題聯絡人」應該主動了解自己部門的政策和「性別」的關係，譬如她

要做「性別審核」的工作、以及處理性別問題的投訴、諮詢。但是，由於「聯

絡人」是一個「兼任」職位，他不會特別有一個時間做這個角色。 

（A 女士，前任婦委會委員） 

 

至於聯絡人對性別課題的認識，A 女士有很大的疑問： 

 

聯絡人沒有特定的性別培訓，加上任職聯絡人的官員是高級官員，可能沒有閒

暇參與這些培訓。聯絡人發揮的作用很小，只是有「裝飾性」作用。也沒有任

何資料顯示聯絡人跟進過什麼工作，婦委會無搜集這些資料。 

（A 女士，前任婦委會委員） 

                                                
30 詳見「性別主流化」網址中按「職位」編制的性別課題聯絡人名單
http://www.lwb.gov.hk/Gender_Mainstreaming/chi/gfp.html 
31http://www.csb.gov.hk/mobile/tc_chi/grade/ao/425.html 
32 勞工及福利局製作的「性別主流化」網址 http://www.lwb.gov.hk/Gender_Mainstreaming/chi/main.html 

http://www.lwb.gov.hk/Gender_Mainstreaming/chi/main.html
http://www.lwb.gov.hk/Gender_Mainstreaming/chi/gfp.html
http://www.csb.gov.hk/mobile/tc_chi/grade/ao/425.html
http://www.lwb.gov.hk/Gender_Mainstreaming/chi/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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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性別主流化與聯絡人本身的工作並非兩個分裂的範疇，它只是把性別觀點納入在

政府日常的工作過程中；但要去摸索自己部門的政策和「性別」的關係、繼而建立這

種意識是需要時間和心力的，他們要有足夠性別意識培訓和實踐以性別角度檢視部門

現行的政策。然而，由於聯絡人是由某職位的公務員兼任，並非專職專責處理性別課

題，他們有沒有空間騰出時間去了解性別課題呢？同時，勞福局有沒有提供足夠的培

訓予聯絡人，讓他們了解自己的職能、角色，提升他們的性別意識？在收到的問卷中

關於「參與性別課題培訓」一欄，收到的回應顯示聯絡人要不僅僅參加過一次、要不

從未參加過。究竟聯絡人是否必須參與政府的性別課題培訓？政府提供的性別課題培

訓對象為誰？ 

 

根據立法會的文件以及勞福局的資料，性別課題的培訓可以以「對象」劃分為以下的

類別： 

 由公務員培訓處(培訓處)舉辦並供所有公務員參加的研討會 

 為特定部門的轄下人員而設的培訓課程（例如：民政事務總署、勞工處和屋

宇署） 

 為新聘的政務主任及行政主任提供的入職培訓課程 

 新晉升的一級行政主任亦定期獲安排接受有關性別課題的培訓33 

 

根據婦委會代表在與我們的訪談所述，只有為新聘的政務主任及行政主任提供的入職

培訓課程是強制性必須參與；其餘都是選擇性參與的。在聯絡人回覆我們不會填寫問

卷的同時，研究員有詢問他們有關「性別課題培訓」的事宜，有聯絡人表示他們可以

自願性地參與性別課題培訓，即培訓並非強制性的，而他們覺得自己的部門和「性

別」關係不大，所以認為沒有參加性別課題培訓的必要性。聯絡人缺乏足夠的培訓大

大影響了他們對職能的了解、難以建立性別意識和敏銳度。有聯絡人在問卷回覆反

映，希望勞福局可以增加對聯絡人的支援、加強聯絡人之間的聯繫、豐富性別課題培

訓的內容、增加培訓的次數、及增加聯絡人的數目至多於現時的一名。 

 

除了在政府內建立「性別聯絡人網絡」，婦委會自 2008 年起，也在區議會設立了性

別課題聯絡人網絡。如今，全港十八區區議會均已各自委派一名區議員出任性別課題

聯絡人。34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人的角色是作為該區與勞福局及婦委會就性別課題溝

通的橋樑，負責收集和反映區議會對各項性別課題的意見和關注事項，並於當區推廣

性別主流化概念和推動婦女發展。35新婦女協進會（2015）在《全港區議會撥款及性

別預算調查》36的研究中發現有區議會的聯絡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職務和工作、認為

「只是一個名稱」，表示婦委會基本上沒有支援聯絡人、沒有任何培訓、指引或者行

政支援；灣仔區議會的聯絡人伍婉婷也在該研究表達類似的意見，她指制度初立的時

候，情況是理想的，當時各區聯絡人同婦委會有就社會議題交換意見，但近兩年基本

上沒有再就「性別課題聯絡人」這議題和婦委會有特別的資訊交流。 

 

最近一屆（第五屆）區議會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成立，各區聯絡人名單也有了轉變，

那新一屆聯絡人的情況如何呢？他們有沒有接受過性別課題培訓？在我們收到的南區

以及九龍城區議會的問卷回覆中，聯絡人均表示沒有參與過性別課題的培訓，也不知

                                                
33《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核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年度開支預算 Q&A》14－15 年度，15－16 年度 
34《十八區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人名單》 
35 勞工及福利局，2016  
36 新婦女協進會，2015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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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情況令人感到詫異。這難免令人質疑究竟婦委會與勞

福局有沒有為這些聯絡人提供所需的資訊、雙方的交流是否仍然停滯不前？我們聯絡

了依然擔任灣仔區聯絡人的伍婉婷女士，向她了解最近情況。身兼婦委會委員的伍婉

婷女士反映她在會議上和另一位同為區議員的委員提議婦委會和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

人進行交流，於是促成了婦委會與勞福局於 2016 年 6 月 1 日與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

人的會面： 

 

6 月 1 日的會面，內容主要關於婦委會的職能、角色、亦有政府部門介紹同婦

女有關的政策，例如婦女就業方面的問題、policy address（施政報告）裡面有

什麼和婦女有關，GM（gender mainstreaming，性別主流化）達到的成效有多

少、婦委會比較關注的 areas，審視香港現在落實 CEDAW 的情況...政府部門就

是勞福局的代表，因為那次會面主要是勞福局和婦委會同 focal point（聯絡人）

的會面。 

 

（研究員：有沒有介紹「性別主流化」的工具，例如清單、性別數據？） 

 

好 general （一般）地講過婦女相關的數字、policy（政策），但沒有講過

checklist（清單）、辦公室防止性騷擾手冊這些 specific（個別）的東西就沒有

說過。 

（伍婉婷女士，現任婦委會委員及灣仔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人） 

  

伍婉婷女士坦言當日的交流單向，主要是由勞福局、婦委會向聯絡人灌輸政策層面的

資訊，缺乏雙向互動；聯絡人較少發表意見，聯絡人之間也沒有機會進行交流。她期

望雙方的會面之後陸續有來，交流可以更深入，加入民間婦女團體的參與就更好；另

外，她亦期望可以提供「性別課題培訓」予聯絡人。目的是給予聯絡人性別課題的

「養分」： 

  

希望趁著新一屆的聯絡人上任可以重新建立（這個角色的）價值：第一、新一

屆議會上任後，有新的區議員就任，所以 focal point（聯絡人）裡面有新的議

員，讓他們知道性別課題聯絡員的角色、甚或了解自己的社區有什麼可以發掘

跟進，這是很值得去做的；第二、Gender focal point （性別聯絡人）的實施已

經好幾年了，剛成立 Gender focal point）的時候和婦委會比較多交流，婦委會

也（營造）很多機會讓 Gender focal point 和婦女團體有交流，我印象中當時我

不但用 Gender focal point，還用了婦女團體的身分和婦委會進行 casual 的交

流，譬如下午三、兩個小時係政府總部交流。但近年少了... 有的團體關注托

兒、有的關注老年婦女的需要，每個團體都可以有「養分」餵給 Gender focal 

point，婦委會在當中的牽頭」是很重要。雖然參與區議會活動的多數是女人，

關心的都是以「家庭為本」，但這會很容易會忽略了某些婦女的需要，例如青

少女、單親婦女的壓力、身體自主，所以不同經歷婦女之間的交流是應該多

做，婦委會應該有（促成這些交流的）角色。除了兩年一次的大型 conference

（會議）之外，平日都應該有這些聚會。 

 （伍婉婷女士，現任婦委會委員及灣仔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人） 

  

伍婉婷女士反映的正正是勞福局和婦委會設立聯絡人角色時的弊病：缺乏對聯絡人的

支援。要令聯絡人真正發揮其角色必須讓他們清楚了解自己的角色、職能，然而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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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婦委會每年給十八區區議會的「加強婦女事務委員會和區議會協作關係」信件有

簡單提及聯絡人的角色：「性別課題聯絡人在所屬的區議會擔當聯絡和諮詢人的角

色，協助提高其他區議員對性別課題的認識和了解。」37根本不能讓聯絡人清楚明瞭

自己的實際工作和任務是什麼（和誰聯絡？為誰諮詢？）？如果要「協助提高其他區

議員對性別課題的認識和了解」，而勞福局不為他們提供性別課題的培訓或者促進他

們和性別團體的交流的話，那聯絡人對性別課題的認識和了解又從何而來？因此，要

避免「聯絡人只是一個名稱」而已，勞福局和婦委會必需給予他們足夠的支援。 

 
 

4. 性別數據不足及指向不清晰，難以協助落實性別主流化 
 

性別數據絕非僅僅將統計項目數據以性別分類（sex-disaggregated data）；性別數據真

正的精神在於觀察數字背後隱藏兩性在社會上的遭遇、不平等，並藉由數據觀察被忽

略的社會現象。38性別數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它可以作為性別主流化評估之工具，

它可以幫助政府官員於分析現況時，以統計數字為基礎，以確保制訂之政策並非建構

在錯誤的假設及偏見上。統計數字可以幫助了解兩性在社會偏頗觀點下所承受的壓

力，並且運用數據檢驗政策和制訂計劃，以減低性別歧視帶來的傷害。同時，除了兩

性之間的差異，官員可以藉由統計數字了解和釐出兩性間各種差異，以及性別交織下

的各種差異，例如不同年齡、教育程度、族裔、居留身份之間的女性之間的差異。39

性別數據的重要性也體現在它可以為性別主流化設定指標；假如性別主流化是要改善

性別不平等的話，那數據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量度指標，是監督與評估政策執行成果

之基礎資料。40 

 

自從 2001 年起，政府統計處每年都會出版《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

以性別劃分來公佈以下範疇的統計數字：人口特徵、婚姻、生育及家庭狀況、教育特

徵及培訓特徵、勞動人口特徵、就業收入、社會福利、醫療與健康、罪案與司法、參

與公共事務的情況、居住情況及住戶特徵、地區特徵、交通及運輸、資訊科技使用情

況；另外一份很重要的性別數據就是有關本港居民時間運用的模式。41這些數字能否

成為執行「性別主流化」有效的工具？這些數據可否成為不同政策範疇可以參考的資

料？ 

 

我們整個 GM（gender mainstreaming，性別主流化）的執行很弱，suppose 性別

數據應該是配合不同 policy（政策）層面的 gender impact assessment（性別影響

評估），但他不是這樣的 linkage（關連）去做 ......你看看，其實（那些數據）

是很 general（一般）：年齡、收入、就業情況、政治參與、犯案；當然，有很

多數據是有用的，但有很多有用的數據未必有.....其實，性別數據應該是就著不

同範疇去做出來的...但（現在的數據）沒有這麼 detailed（細緻），（政府）是

收集 general（一般）的（數據）。 

（霍婉紅女士，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執委） 

 

                                                
37
「加強婦女事務委員會和區議會協作關係」信件 2013 

38
 馬辰明，袁麗惠，2006 

39
 黃鈴翔，『性別主流化-影響評估』婦權基金會簡報 

40
 同上 

41
 時間運用的數據包含在政府統計處定期公布的「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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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在「社會福利」的範疇中只包含「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公共福利

金」的數字，其他社會服務的男、女分類數據並沒有臚列出來，例如安老院舍照顧服

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康復服務等。又例如，「參與公共事務的情況」的數據只

有：在公務員中首長級人員、出任公營架構諮詢及法定組織非官方成員、選舉委員會

成員的男女數字，但「參與公共事務」又豈止於這些範疇呢？市民最常投入的「公共

參與」就是參與社區活動，譬如參與區議會活動的人口特徵（每個區議會按性別、收

入、種族劃分的數據），但《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沒有包括這些數

字，所屬的政府部門民政事務局本身也不一定收集這些數據，假如有區議員想要參考

不同年齡兩性人士參與社區活動的情況，有關部門可否提供這些數字實在存疑。 

 

此外，官員除了可以藉由統計數字了解和釐出女性和男性的各種差異，以及女性和女

性之間的各種差異，例如，「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除了要求官員檢視有否按性別編

整的統計數據之外，它同時期望官員檢視這些統計數據有否顯示情況會因應以下因素

而出現性別差異或相互影響：年齡、殘疾教育、就業狀況、族裔、家庭崗位、入息組

別、居留身分，並請提供上述統計數據的概要。42但《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

數字》主要釐出女性和男性的差異，但缺乏「性別」和其他因素相互關係（性別交

織）的分析。 

 

除此之外，政府的性別數據予人感覺純粹是鋪排一堆「客觀」數字，它並不能反映背

後隱藏的各種社會資源分配之性別差異、結構性問題，甚至政策可以怎樣解決。婦委

會曾經大力推動「時間運用調查」。43例如 2015 年的數字確實反映了一下這情況：女

性每天用於照顧家庭及為非同住親友作無酬活動的平均時間較男性為多；男性平均每

日用於有薪工作的時間較女性為多。但是否超過一半受訪者（56.2%）真的正如調查所

指地對個人時間分配的感到「非常滿意／頗滿意」，還是那是無可奈何的選擇？調查

反映女性料理家務者希望投入就業市場：有興趣參加提升學歷或改善就業技能的進修

或培訓課程的比例較男性為高，而女性料理家務者表示若有一份工作(包括全職及兼職

工作)，一定會或多數會做這份工作，而「靈活的工作時間」、「半職工作」及「在家

工作」都會提高她們從事工作的興趣。這反映她們普遍想工作，然而兩性在家庭中角

色的差異，即女性通常因照顧幼兒的因素，令他們被迫放棄工作、留在家當料理家務

者？整個調查缺乏性別敏感度，對有關「時間運用」在家庭關係和性別角色上的含義

未能提供明確的看法。以上的數據並沒有放在「家庭關係」（family relationship）、

「性別角色」（gender roles）的脈絡之內加以分析，點出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角

色如何限制他們的時間運用和社會參與。44該些數據本身不能明確點出家庭關係對兩

性在時間運用上的影響。正如之前提及到，性別數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它可以作為

性別主流化評估之工具，統計數字可以幫助政府官員了解兩性在社會偏頗觀點下所承

受的壓力，並且運用數據檢驗政策和制訂計劃，降低社會對於性別歧視的傷害。由於

數字未能指出兩性在社會角色定型下所承受的壓力，甚至有淡化這些壓力的感覺，政

府官員未必能單單藉著這些數字就能夠檢視現有政策所隱藏的性別偏見、改善政策以

舒緩傳統性別角色對女性的束縛。例如，如何加強托兒服務以舒緩女性在照顧家庭成

員上的束縛？政策可以如何「鼓勵」婦女外出就業，例如可以配合婦女時間的就業培

訓、津貼、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等等？與此同時，既然女性在「無酬勞動」的付出那

                                                
42
「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第一部分（「設計」） 

43
 政府統計處 ，2015 

44
 新婦女協進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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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多，社會如何認可這些勞動的價值？一言蔽之，政策可以怎樣透過這些數字作出改

善？婦委會有角色就此提出意見，不然它曾經大力推動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

統計數字》、「時間運用調查」所發揮的作用有限，難以配合性別主流化的趨勢。婦

委會缺乏性別專家是以上情況出現的原因之一。 

 
 

5. 2015 年施政報告後性別主流化再被重視，但路線圖不清晰 
 

2015 的施政報告第 149 段提到：「要求所有決策局及部門由 2015-16 年度開始，在制

定主要政府政策及措施時須參考『清單』及應用性別主流化」（施政報告，2015）。

根據我們的訪談的所得，報告公佈之後，政府的確就此增加了動作，包括舉辦工作坊

予性別課題聯絡人、要求重要的政策建議書考慮該政策對「性別」的影響等： 

 

自從去年施政報告宣布全面應用性別主流化之後，政府在性別主流化的「動

作」是多了的。例如，今年 1 月勞福局搞了一個 workshop（工作坊）給 gender 

focal point（性別課題聯絡人）講 gender（性別）是什麼，都是很 basic（簡單）

的東西。參與的人有婦委會的人、勞福局、社福機構的人，應該有 100 多人。

當時，張妙清先做了一個 workshop（工作坊），內容很 basic（基本）：包括什

麼是 sex／gender／substantive equality／GM...（性別/社會性別/具體平等/性別主

流化）；常任秘書長亦有講話：政府現在準備做什麼，她又表示，現在要開一

個會－是一個要通過主要政策的會議，上那個會議的同事要 prepare(準備)一份

文件、在會議內和其他人士討論該些主要政策，他們有很多東西要寫的，其中

一樣是 gender implication（性別影響），其他的還有 financial implication（財政

影響）、對環境影響(等等)。所以，常任秘書長話現在已經在做 gender 

mainstreaming 的 process（性別主流化的過程）。」 

（X 女士，民間婦女團體總幹事） 

 

這和勞福局的秘書處的代表所說的是吻合的，就是自從 2015 施政報告要求所有決策

局及部門應用性別主流化之後，性別培訓增加了，同時，重要的政策都要提交文件闡

述該政策對「性別」的影響： 

 

自從 2015 年特首宣佈政府各決策局／部門全面應用性別主流化之後，各個政

務主任、司局級公務員、常務秘書長都要接受性別課題的培訓；另外，自

2015，政府內部有指引，規定公務員推出政策的時候，必須考慮性別因素，因

此，行政會議文件等重要文件、要過 policy committee（政策委員會）的文件必

須包含「性別評估」，並且交予（婦委會的）秘書處審批，如果秘書處發現有

問題，秘書處會退回該局／部門，要求他們修改。 

 

（研究員：撰寫「性別評估」是性別課題聯絡人？） 

 

不是性別課題聯絡人，而是負責該政策 proposal（提案）的公務員。 

（G 女士，婦委會秘書處代表，手抄筆記） 

 

研究員之追問關於「性別評估」的詳情，例如有沒有特定的框架要跟從、是否要參考

「檢視清單」等？但我們沒有收到秘書處的任何回覆，因此本研究對於這個「性別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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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了解還是很表面，有很多疑問未被解答。根據秘書處所述，這個「性別評估」

並非由性別課題聯絡人撰寫，而是由負責該政策建議書的公務員撰寫的。那公務員究

竟有沒有能力撰寫「性別評估」？他／她的性別意識足夠嗎？「性別課題聯絡人」在

在此事角色是什麼？秘書處的公務員有沒有足夠的人手和能力審批「性別評估」？政

府要求所有重要的政策都需提交該政策對「性別」的影響這安排來得突然，官員、資

源（例如培訓資源）究竟能否配合十分成疑。正如上文指出，在勞福局近兩年給予婦

委會的撥款中，我們看不到有獨立的撥款放在「性別主流化」工作上，但勞福局的確

因此增加了工作，包括秘書處的人要審核其他政策局提交的「性別評估」、培訓多

了，但資料上反映不了勞福局有增加財力、人力資源上配合性別主流化的工作。 

 

表面上看，要「所有決策局及部門參考『清單』及應用性別主流化」看似一個很進步

的舉動，然而這只是一個很遠大的工作目標，但短中期的目標是什麼、具體的執行計

劃 ... 這些細節很模糊： 

 

做 GM（性別主流化）的目的就是要去 close gender gap（收窄性別差距），但

那是很長遠的事情；應該要定 GM（性別主流化）短期、長期的目標，但因為

缺乏資料，我們看不到政府有沒有這些目標、是否達到這些目標。我們只能夠

望到「能否 close（收窄）到 gender gap（性別差距），但那是很長遠的東西。

但中間依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希望長遠而言可以 close gender gap（收窄性別

差距），但這些是缺乏的。」 

（X 女士，民間婦女團體總幹事） 

 

雖然從以上回顧「性別主流化」的結論可以看到，勞福局和婦委會在過去的確落實了

不少的政策，包括在 2002 年制訂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在 2003 年在所有決策局和部

門設立了性別課題聯絡網絡、在 2008 在區議會設立聯絡人網絡、推動政府統計處落

實了「時間運用調查」、出版《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勞福局也經常

在「數字」上顯示這些工作獲得有很大的進展，例如每年受培訓的公務員數目、有使

用「檢視清單」的部門數目、有設立性別課題聯絡人的部門／區議會數目，然而勞福

局和婦委會方面沒有任何檢討以及監察上述政策的實質（substantial）成效的機制，令

當中的問題不被發現，妄論如何可以改善。 

 

短短一年後，政府在 2016 年的施政報告宣布將性別主流化擴展到社福界：「......182. 

繼各決策局及部門廣泛應用『婦女事務委員會』訂立的『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後，

政府將推出先導計劃，鼓勵社福界非政府機構在制定政策及計劃時，參考清單及應用

性別主流化。」然而，連政府部門在性別主流化的進展成效都不知道的情況下便推到

社福界，這個「先導計劃」實在是操之過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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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國際經驗，討論及建議 
 

1. 設立推動性別平等之中央機制，給予獨立的資源編製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要求「締約國政府需要設立具備適當的權力和資源的高層

次中央機構，以發展及協調婦女為本的政策和長遠策略，確保有效執行《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 1995 年的北京婦女大會通過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

列明，這個提高婦女地位的機制應該是一個設於政府內部的中央政策協調單位

（central policy coordinating unit），其主要任務為支持政府各部門將性別平等的觀點納

入所有政策領域的主流。聯合國 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強調這個機制

有必要是設於「政府架構內」，以便致有效地統籌（coordinate）、協助

（facilitate）、支持（support）和監察（monitor）所有政府部門的所有層面之主流化

過程（1998，para.50）。45為了達到「主流化」的目標，這個中央政策協調單位必須

處於政府的最高層次的位置，由總統、元首或內閣部長帶領，這樣的話，該架構才有

足夠的權力進行跨部門的工作。事實上不少國家多年（包括鄰近亞洲地區）已經這樣

做，相比起來香港負責推行性別主流化的婦委會只是安置於勞福局下的諮詢購，十分

落後。 

 

以台灣為例，為促進政府各機關之橫向連繫，行政院於 1997 年成立任務編組的「行

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婦權會」），後來在 2012 年因應中央政府組織

改造，婦權會改組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行政院副院

長為副召集人，負責協調及督導行政院的各機關（構）推動性別平等之機制。46在南

韓，總統金大中（Kim Dae Jung）在 1998 年成立了由他帶領的婦女事務特別委員會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Women's Affairs），負責推動 6 個部（ministry）的性別

政策，勞動部、教育部、法務部、保健福祉部、農林部、以及行政與地方自治部。後

來在 2001 年提升其地位至「婦女部」（韓文為「女性部」，英文譯名是性別平等部

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統籌所有部會的性別政策。47馬來西亞於 2001 年設立婦

女事務部（Ministry of Women Affairs)，同年發展爲婦女及家庭發展部（Ministry of 

Wom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KPWK），旗下有婦女事務處（Department of Women 

Affairs;其後分為 Department of Women DevelopmentJPW 及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Board LPPKN)。於 2004 年在重組爲婦女，家庭及社區發展部

（Ministry of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KPWKM)。同年設立 Cabinet 

Committee on Gender Equality 支援性別主流化工作。48 

 

                                                
45 “Experts recommended that in order for efficient gender mainstreaming (the integration of a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all policy fields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national machinery should include an officially 
institutionalized unit within government which has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coordinating, facilitating, 
supporting and monitoring the mainstreaming processes in all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1998, para. 50) 

46 台灣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47 金大中之後的盧武鉉總統，2002 年就任後，不但延續金大中時期推動性別平等的諸多政策，也賦予

婦女部更大的職權，2004 年起，逐漸將幼托政策與業務，從保健福祉部移到婦女部，由於主責事務內

容的變化，2005 年婦女部改名為「婦女與家庭事務部」（韓文為女性與家族事務部，英文譯名則為

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 Affairs）。（行政院性別主流化政策執行成效探討委託研究） 
48 KPWKM, 2007 p.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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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瑞典，1976 年就已設有「性別平等部長」（Minister for Gender Equality），由其

他部首長兼任，但未成立「性別平等部」。1982 年「性別平等處」成立，隨著每任性

平部長的主要職位而曾移動至：就業部、衛社部、文化部、農業部、司法部等。1994-

95 年曾一度隨著副首相移到首相辦公室。2007-2010 年設立「融合及性別平等部」

（The Ministry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每年獲得政府四億歐羅的撥款，負

責推動全國的性別主流化以及其他性別平等的政策。性別主流化自 90 年代起已經成

為瑞典政府重要的政策之一，在 1997，瑞典政府成立工作小組研究政府推動性別平等

的方法，於是在 2002 年成立督導小組推動政府部門的性別主流化，包括為政府官員

舉辦性別課題研究以及在部門內設立性別平等協調員；2005 年政府設立了「瑞典性別

主流化支援委員會（Swedish Gender Mainstreaming Support Committee）」推動全國的

性別主流化。2007 年以前，性別主流化主要以上的跨部門小組／委員會推動，但

2007 年起，政府成立了 Ministry of Integ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後，由該部負責執

行政府的性別主流化。49 

 

香港需要成立由獨立資源的性別平等處 

 

在推行性別主流化上最進步的國家，大部分都有跟性別平等相關法例和條例配合，包

括歐盟國家、台灣、南韓、馬來西亞等。香港沒有性別平等法例推動性別主流化工

作，只有相對被動的反性別歧視法例。香港唯一一個推動婦女權益的架構是婦委會，

一個「諮詢委員會」。它沒有獨立的人手和資源編制、沒有執行能力，不可能有效地

推動政府的性別主流化。由於推動性別主流化牽涉到要求、協調、監測其他部門執行

婦女或性別相關的工作，但政府決策局之間多互不干涉，即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是盡

量不會干預對方。要真正落實性別主流化工作，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建議必須設立一個

比決策局高層次的、直接隸屬於特首或政務司司長的「性別平等處」。 

 

這個「性別平等處」必須要有獨立的秘書處、足夠的人手、委員裡面必須有性別課題

專家及不同民間團體的代表。以台灣為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平會）由行政

院的「性別平等處」擔任其幕僚工作，共 40 人，來統合跨部會推動各項性別平等政

策，督導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使政府整體施政納入性別觀點及落

實性別平等。性別平等處與各部會之聯繫對口為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性別聯絡

人。50性平會在委員的組成方面也有特定的規則：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五人，其中行

政院院長為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長為副召集人，其餘委員由院長（聘）任，包括： 

 

(一)行政院政務委員一人。 

(二)相關機關（構）首長十人至十四人。 

(三)社會專業人士七人至九人。 

(四)性別及婦女團體代表七人至九人。51 

                                                
49

http://www.jamiprogram.se/english/1-11-report-jami-a-swedish-commission-for-gender-mainstreaming/the-

background-of-gender-mainstreaming 

2014 年 10 月社會民主黨 與綠黨聯合政府贏得大選，新任性平部長 ÅsaRegnér 的全稱是「兒童、

老人與性 別平等部長」（Minister for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Gender Equality），性平處改隸於「衛

生社會事務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50台灣各個部會均設有「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為推動及督導該部會的性別平等業務，營造無性別歧視

之環境，並訂定「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劃。召集人為部會首長或副首長，成員包括外聘民間委員

三外聘民間委員三至七人，其中至少含一位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會委員 
51《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設置要點》 

http://www.jamiprogram.se/english/1-11-report-jami-a-swedish-commission-for-gender-mainstreaming/the-background-of-gender-mainstreaming
http://www.jamiprogram.se/english/1-11-report-jami-a-swedish-commission-for-gender-mainstreaming/the-background-of-gender-main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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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三）、（四）代表由性平會現任委員、行政院及所屬部會、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立案五年以上之團體或基金會推薦並進行遴選。被推薦人士必須符合以下

條件之一： 

 

1. 曾任性平會、行政院及所屬部、會、行、總處、署、院(以下簡稱部會)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女性或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或性別

平等委員會委員，二年以上者。 

2. 各專業領域中具婦女或性別相關議題研究或著作之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上

者。 

3. 曾任章程與促進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議題有關之立案團體或基金會(以下均

簡稱團體或基金會）之董/理(監)事、秘書長、執行長，其服務年資累計三

年以上者。 

4. 各專業領域中從事婦女或性別相關議題倡議及推動工作五年以上，有具體事

蹟者。52 

 
 

性別平等處委員和職員的任命準則 

 

我們建議成立的「性別平等處」可以參考台灣的做法，必須將委員的任命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d)，包括：訂立任命準則、公開任命準則，並必須確保有民間代表的參

與甚至乎是由民間團體推薦委員。為了確保委員有敏銳的性別角度、對性別議題有紮

實認識，他們必須有性別議題方面的工作或研究經驗。除了委員，秘書處的公務員必

須有性別課題知識或者有就讀性別研究學位的背景；同時，政府應該提供足夠的財政

資源給予持續的性別課題培訓。 

 

設立性別平等處，政府展示邁向進步社會的政治決心 

 

「性別平等處」必須有清晰並足夠的授權（mandate），以便有效地推動政府的性別平

等觀點主流化。聯合國 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建議這推動性別平等中

央機制應該有以下授權： 

 （和政府部門合作）發展政策 

 政策倡議 

 政策協調 

 監察政策的性別影響 

 審核所有政策建議書以確保的它們包含性別角度 

 發起更有性別角度的法律改革 

 

同時中央機制應該發揮以下的具體功能（function）： 

 確保政府高級管理層（top－level government management）有適當的性

別培訓 

 鼓勵各政府人員參與性別培訓 

                                                
52《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民間委員公開推薦作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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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方法和工具，例如性別影響評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性別培訓指引（guidelines for gender training）、性別審

核（gender audit） 

 收集及宣傳性別主流化的好例子（best practice models） 

 於本地落實北京宣言及行動綱要及定時向國徽及國際團體彙報落實的情

況 

 和公共媒體合力推動社會對性別議題的認識和討論53 

 

在香港而言，建立推動性別平等的中央機制是一條既漫長又艱難的路，它的建立和政

制發展的民主化及開放性可謂唇亡齒寒。上述設有部級（ministry level）機制的國家例

子，全都是有民主選舉的國家／地區，其執政黨有民選基礎。由於政府需要對對於國

民／選民問責，所以需要吸納民間聲音入政府，將婦女運動納入體制。以南韓為例，

1998 年金大中當選韓國總統，就任後任命了許多具備婦女運動背景的女性擔任政策職

務。同時為了提升婦女政策的位階以及擴大民間婦女團體的政策參與，成立了「大統

領直屬女性特別委員會」。54而在台灣，執政政府在民間婦女團體的遊說下，願意接

納由多個民間婦女團體－包括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女性學學會（簡稱女學會）、台

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簡稱全婦會）－發起的說帖：在政府組織下成立性別平等專

職專責一級機構的共同說帖。婦女團體力主在執政黨的政府再造工程中，透過專責組

織機制的設立，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價值，經過討論磋商後進而研擬提出推動「性別平

等委員會」的正式說帖。該說帖提出之後，婦女團體們積極進行相關遊說拜會以及舉

辦各地公聽會，終於在 2003 年拜會行政院院長之後，政府對外公開宣示將性別平等

委員會納入政府再造的議案之中。婦運團體積極透過跨團體的討論與連署，逐漸找尋

共識。這一波的婦女組織建制化的討論，呈現的是婦女運動進入政府體制的另一波努

力正在發動中，而終於在 2012 年政府擴大及提升婦權會至性平會。55 

 

從香港的婦委會的委員名單可見，政府多委任親政府的婦女團體代表、專業人士，而

婦委會接觸的多是親中－建制的婦女團體，這和整個政府的文化、氛圍是一致的，他

們抗拒批評和反對聲音；同時，由於缺乏問責性，因而閉關自守、充耳不聞甚至排拒

社會多元聲音。建制內由親政府的人士主導，聲音單一且保守，令推動性別平等難以

被重視、甚至成為施政的重點。因此，性別平等建制化依賴於民主的政制。事實上，

在推行性別平等工作上如政府願意吸納民間聲音，不單可以增進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也讓政策推行時可以得到民間體的協助，減低對政府的壓力。56 

 

香港在沒有民主政制的情況下，「性別平等」能否成為施政的重要議程、成立一個高

層次中央機制推動性別平等，視乎政府在這方面的政治決心。我們認為政治決心在沒

有民主社會前，若非來自民間壓力，其實是可以來自政府是否能掌握性別平等對整體

社會發展的好處。在這方面，性別課題專家有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論是現存的婦委會

或我們建議成立的性別平等處，必須有一定比例的性別課題專家；同時，中央機制也

應該以培育性別課題專家爲持續和主要工作之一。 

 
 

                                                
53 National machinery for gender equality (1998, para. 56 & 57) 

54《行政院性別主流化政策執行成效探討委託研究》 

55 楊婉瑩，2004，p.2 
56 Hankivsky, 2008 p. 80; Panday and Feldman, 2015 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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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機制須訂立明確性別平等指標 

 

婦委會目前在缺乏權力和資源下，未有明確的機制審視工作成效。例如早前曾訂立的

婦女發展指標已經多年沒有跟進，不了了之。如成立我們建議的性別平等處，必須訂

立明確及具體的工作目標和指標，以公開和制度化的定期檢討及跟進機制，監察進度

和成效。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承認現時的婦委會並沒足夠的能力落實推行性別主流化。故此，

有必要參考其他國家地區的經驗，設立隸屬於特首或政務司司長的「性別平等處」。

在過渡期間，我們建議政府增加婦委會的撥款，特別是需要註明將會用在性別主流化

工作的預算。在婦委會現時仍然缺乏性別課題專家的情況下，邀請有這類專家的研究

中心或民間團體，參與制訂性別主流化工作指標及監督成效的方法。57 

 
 

2. 性別主流化從培訓做起，選定優先部門實行先導計劃 
 

落實性別主流化必須循序漸進，香港的性別主流化之所以取得的成效不大，是因為欠

缺一個按部就班的計劃。主要的性別主流化工具，包括檢視清單、性別課題培訓、設

立性別課題聯絡人在缺乏足夠資源情況下同時進行，極其量只可以達到很表面但不能

持續的效果。 

 

根據瑞典的經驗，其性別主流化的成功有賴政府對研究的重視。自 1994 年以來，瑞

典政府設置多個性別平等政策、法案的研議會以調查並改善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政

策實施成效；2005 年，政府成立 Swedish Gender Mainstreaming Support Committee 

（JämStöd），協助性別主流化發展方法與手冊（Å seskog,2007；Sterner and Biller, 

2007）；2008 年又設立性別主流化委員會（A Swedish Commission for Gender 

Mainstreaming），進行一項名為 Jämi 的研究計劃，建議長期支持性別主流化的條件與

策略，包括提升政府機關性別平等意識與實施性別主流化的動機、修訂政府採購法引

入私人企業與市民社會參與、建置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進行雙向交流平台

（Bengtsson，2011）。根據這些建議，瑞典國家性別研究秘書處於 2009 年結合其他

政府機關與歐盟經費設立 Includegender.org 網站，目的是建立性別主流化平台，匯集

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和知識，提供最佳範例。瑞典政府也贊助學術研究單位，以支援性

別主流化執行，例如，1998 年成立國家性別研究秘書處（Swedish Secretariat for 

Gender Research），設於哥德堡大學。其職責是監督、分析及發佈瑞典境內性別研究

發展、增強瑞典性別研究的國際化、製作性別研究者資料庫、協助政府機關執行性別

主流化計劃等等。 

 

瑞典模式非常重視性別平等專家，性別主流化計劃是聘請外部的專任的專家來擬訂。

例如，41 個政府機關示範計劃委託國家性別研究秘書處提供專業協助，政府機關也獲

得經費僱用性別平等專家執行。個別機關提出個別的性別主流化計劃，由內部的性別

策略專家或聘請短期專任的外部專家擬訂行動計劃。例如，瑞典地方政府與區域協會

的性別主流化計劃，通常聘請專職的性別平等策略專家進行協助。又例如，中央政府

                                                
57 瑞典、英國、南韓、台灣在推行性別主流化工作，皆有廣泛邀請性別專家及學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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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機關女性管理階層人數的計劃（Women’s Career Advancement within the Swed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是委託一位策略專家擔任總協調人。58 

 

瑞典的經驗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那就是單靠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是不足夠的，既然

大專院校、非政府機構有那麼多性別課題的學者和專家，政府大可以將規劃、評估的

工作交予他們，一來可以減少政府的負擔，二來可以連結外面的力量做好性別主流

化。勞福局和婦委會可以聘請學者或專家負責擬訂某些部門的性別主流化計劃；審批

撥款予學者或專家做性別主流化評估工作，例如檢視清單的成效評估、個案收集的研

究項目工作。勞福局和婦委會同時有責任上載提供專家學者名單、性別團體的名單至

互聯網，並且列出他們的專長或服務範疇，讓政府部門，尤其是性別課題聯絡人，可

以諮詢這些專家學者及團體。 

 

另外，由於政府部門眾多，勞福局和婦委會在人力和財政上沒可能協助所有部門同時

執行性別主流化，因此建議應選定某些政府部門執行「深入」的性別主流化計劃。瑞

典政府並未強制所有的部與機關都要擬訂性別主流化實施計劃及回報實施成果，而是

選擇與大多數民眾生活較為有關的政府機關，或為了特定的性別平等目標而選擇特定

機關參加性別主流化實驗計劃。例如，為了提升中央政府機關女性管理階層人數，

2009-2010 年推動 Women’s Career Advancement within the Swed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的計劃，選擇 20 個機關參加如交通行政機關、國防學院、海防隊、國

家警察委員會（The National PoliceBoard）。又例如，2013 年選擇 18 個政府機關作為

性別主流化的良例示範。 

 

我們建議婦委會選定兩至三個政府部門在三年內執行的性別主流化作為良例示範，例

如婦委會所隸屬的勞福局、和婦女有較為密切關係的社會福利署、食物及衞生局，建

議可以執行以下的具體計劃： 

 

 設立性別專責小組：小組成員除了性別課題聯絡人，也應該包括部門首

長、秘書長、1－2 名婦委會的委員、性別課題專家； 

 擬訂性別主流化年度計劃：政府部門擬訂未來 3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劃，包括具體的實施策略、資源來源與分配、成效指標； 

 計劃評估：該政府部門於每年年底前，提報當年度成果計劃予別專責小

組、勞福局及婦委會，檢討有否達到成效指標以及當中遇到的困難； 

 收集性別數據：就該部門的政策範檢視已有的數據是否足夠，如不足夠，

則需要收集並有性別分拆（sex－disaggregated）； 

 提供具延續性的性別訓練課程，內容包括婦女參與、性別審核（gender 

audit）、性別預算、該政策範疇的性別角度，等等。訓練課程必須有延續

性、深化性； 

 性別影響評估：該部門的政策必須作性別影響評估，由設立性別專責小組

負責審批及跟進。婦委會和勞福局定期舉辦「性別影響評估工作坊」；性

別專責小組於內部性別影響評估工作坊，訓練內容包含操作方式及案例研

究。 

                                                
58
《性別主流化在台灣與瑞典：國家機制與落實問題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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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委會和勞福局應該保持協助及監察這 2 至 3 個政府部門的執行情況並給予支援，這

些優先選定的政府部門便可以因而成為日後擴大性別主流化至其他政府部門的參考的

例子。 

 

3. 由下而上配合推動性別主流化 
 

正如上文所述，要在政府部門認真實踐性別主流化工作是需要具有實權的中央機制以

進行跨部門的統籌、同時很視乎委員和官員的性別意識、推動性別平等的決心、視野

等。但通過回顧政府過去 15 年在性別主流化上做過的工作，我們看不到它是有計劃

地、有策略地、踏實地推動性別主流化。我們認為這和架構和資源上沒有足夠的條件

有著莫大的關係，包括缺乏香港至今還沒有具實權的推動性別平等的中央機制。然

而，這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我們也不可以單單依靠建制來推行性別主流化，民間

社會需要同步有所行動。民間社會對於監察和敦促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有著重大角色；

正如我們強調要推動到性別主流化的重點在於「實踐」，民間社會要有力地推動政府

執行性別主流化時，我們也必須掌握這概念、獲取經驗，這樣才可以有效地說服政府

及進行監察的工作。只有建立一個對性別課題敏感的民間社會才能有力地影響政府推

動性別主流化、爭取性別平等。 

 

新婦女協進會看到了民間社會在推進性別主流化的重要性，於 2004 年隨即與民間組

織內展開「性別觀點主流化」的試驗計劃，對六個民間機構進行內部的性別審核，協

助機構檢視其機構宗旨、管理架構、工作計劃、財政、員工政策、服務等範疇的性別

敏感度並做出建議；同時，這計劃令這些機構獲得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和知識，打

破了官方對這方面資訊和經驗的壟斷。更重要的是，新婦女協進會通過和這些民間團

體進行合作，從而建立了夥伴關係、壯大了民間爭取性別主流化的力量。59新婦女協

進會的實踐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與其守株待兔等政府提出性別主流化的具體規劃、

建立有實權的中央機制，不如由民間社會主動出擊、開拓非官方經驗和論述，推動香

港社會認識以及共同推進「性別主流化」。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可以仿效新婦女協進會的做法，尋找不同的民間團體（不囿於性別

團體）實踐性別主流化，包括和團體合作舉辦性別課題工作坊、推廣性別平等；陪伴

機構共同探索其宗旨、管理架構、工作計劃、財政、員工政策、服務等範疇的性別敏

感度並共同找出提升性別敏感度的方案；帶動他們認識平機會的三大條例－家庭崗位

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等等。這樣一來可以連結其他民間團體、

充實民間的性別主流經驗，二來當政府需要諮詢民間團體時，我們也不乏這方面的經

驗和論述。 

 

民間團體資源有限，我們建議政府增加婦委會用於性別主流化工作的指定撥款，資助

倡議性別平等的民間團體作為合作夥伴，推動公民社會及對性別主流化的認知、分析

能力和性別平等工作上的參與。 

 

                                                
59 新婦女協進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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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建議是綜合是次研究發現的結果，以下我們把建議細分爲短、中、長期三類，

供政府及關注香港性別主流化工作人士參考： 

 

短期目標建議 
 

在婦委會現時地位和資源不變的情況下，我們有以下建議： 

 

1.劃分指定撥款分項給予性別主流化工作 

現時沒有指定撥款給予性別主流化工作，令相關工作失去焦點。有指定撥款分項的

話，可以讓婦委會訂立具體工作，例如專責處理性別影響評估所需的人力資源、投放

在發展性別數據資料庫的資源、和民間團體或性別課題專家合作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項

目等。 

 

2.重新編寫性別培訓課程內容 

現時給予官員和性別課題聯絡人的性別培訓課程流於空泛，內容未能考慮到有關人士

工作上所需的特定性別課題知識。我們建議重新編寫不同範疇和程度的課程，以實用

性爲出發點，特別是性別檢視清單的實質應用，例如如何運用性別數據進行性別影響

評估，增加學員對課題的興趣。 

 

3.婦委會和民間團體定期交流 

現時婦委會和關注性別議題的民間團體沒有固定交流的安排，我們建議婦委會主動將

這類交流恆常化，例如一年一至兩次的論壇或討論會。加強官方於公民社會溝通可以

令性別主流化更加聚焦和爲它注入活力。 

 

4.設定婦委會委員和秘書處職員任命準則 

現時委員任命準則不清，很多沒有性別平等工作經驗或相關背景，加上不少委員背景

傾向屬於「親建制」，在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上缺乏前瞻性。秘書處職員常轉換，未

能累積有關性別課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我們建議委員的任命必須根據清楚公開的準

則，例如委員必須有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的相關專長和經驗，同時委員背景應該多元

化，例如包括更多民間團體的代表。我們建議秘書處職員應該有至少一名有性別課題

學術背景的性別專才（例如曾修讀有關課程的官員），負責統籌性別課題訓練，性別

影響評估等需要較多專門知識的工作。 

 

5.爲性別課題聯絡人設立交流平台 

在缺乏資源下，性別課題聯絡人是孤立的個體，各自在自己部門工作。我們建議勞福

局爲聯絡人設立供他們交流的平台，例如網上討論區和資料分享平台、定期交流會

等，分享經驗。這些平台可以讓經驗得以累積，也可以在婦委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鼓

勵聯絡人互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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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目標建議 
 

在籌備設立高規格中央機制的「過渡期」間，我們有以下建議： 

 

1.增加給予婦委會性別主流化工作的撥款，建立性別數據資料庫及檢視性別影響評估

工作，將過程制度化 

現時資源不足情況下，性別數據及性別檢視清單工作流於表面，也沒有恆常化的機制

去監察、跟進及檢討性別數據和檢視清單的工作。我們建議增加投放在這方面的資

源，設立有系統及完整的監察及跟進機制。在婦委會本身缺乏全職性別課題專家的情

況下，我們建議以項目形式，把收集及整理性別數據以及檢視性別影響評估的工作外

判給予有相關專才的民間團體、機構或研究中心。 

 

2.設立優先部門先導計劃深化性別主流化 

現時政府推行性別主流化的情況廣泛但膚淺，成效欠佳。我們建議選定兩至三個部門

進行先導計畫，認真開展為期三年的性別主流化工作，並定下明確目標。這些工作包

括邀請民間團體及性別課題專家作協作夥伴，就個別議題、政策及項目進行有系統的

性別課題培訓、收集相關性別數據、制訂政策草案及性別影響評估。三年週期完畢後

進行檢討和經驗分享。 

 

3.深化性別培訓和公眾教育 

現時勞福局統籌的性別培訓課程多屬單次（一節）性的課程，未能認真提升學員的性

別意識和敏感度。我們建議在培訓方面投放更多資源，就著官員所屬單位有關的特定

議題和範疇提供持續的訓練（例如一個為期三個月的課程），強化參加者對性別平

等、多元社會及人權公義等議題的認識，以及對具體政策的性別影響。現時婦委會沒

有足夠資源進行公眾教育，我們建議政府在這方面適量增加撥款，讓婦委會跟民間團

體合作，就性別平等及性別主流化到各個社區進行公眾教育活動，深化社會大眾對這

方面的認識。 

 

長遠目標建議 
 

要認真落實推行性別主流化，必須設立真正有權力和獨立資源的中央機制。我們的建

議如下： 

 

1.設立有獨立資源直接隸屬於特首或政務司司長的「性別平等處」 

現時婦委會資源及權力不足，沒有能力真正推行性別主流化工作，設立獨立的性別平

等處可以給予足夠的權力和資源推動及統籌政府部門性別主流化工作，以及爲性別平

等工作設立適當的指標。 

 

2.性別平等處負責帶領推動性別預算，培訓及公眾教育工作，及研究訂立性別平等法

例的需要及可行性 

性別主流化無疑是實踐性別平等重要的工具，但它並非唯一的工具。性別預算是性別

主流化必然的下一步，性別平等處應擔起這領導這方面工作的角色。同時，公務員的

培訓和公眾教育必須持續地，有適當規模地進行。不少性別主流化做得成功有賴國家

地區都有特定得性別平等法例，至於香港是否有需要就性別平等立法，性別平等處可

以擔起有關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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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訪談及問卷調查資料 

 

我們聯絡了多位跟婦委會和其他關注性別議題組織的人士，成功接受訪談人士包括現

任及前任婦委會委員、現任婦委會秘書處代表、性別課題聯絡人、婦女界資深人士、

有處理性別議題的立法會現任及前任議員，和民間婦女及人權團體代表，共十四人。

所有訪談均以面對面形式進行，訪談平均時間為一小時。受訪者可以選擇以具名或不

具名方式被引述，也可以選擇同意以錄音或手抄筆記形式紀錄。 

 

A1 受訪者背景 

 

1. 霍婉紅女士，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執委 

2. 劉慧卿女士，前任立法會議員 

3. X 女士，民間婦女團體總幹事 

4. A 女士，婦委會前任委員 

5. 黃碧雲女士，立法會議員 

6. B 女士，現任婦委會委員 

7. C 女士，婦委會代表 

8. 區美寶女士，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 

9. 碧樺依教授，前任婦委會委員 

10. H 女士，現任婦委會代表 

11. D 女士，民間婦女團體總幹事 

12. G 女士，婦委會秘書處代表 

13. W 女士，資深婦女界人士 

14. 伍婉婷女士，現任婦委會委員，及灣仔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人 

15. I 先生， 民間婦女團體幹事 

 

A2 民間團體訪談大綱 

 

通過質性訪談了解以下的看法： 

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角色和工作；政府推行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和其執行的成效；如何優

化現時在本港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和政策 

 

對婦委會的看法： 

 

 婦委會在政府架構中的位置／地位 

 婦委會的權力，財力，人力資源架構 

 委員的組成（委任制度、委員代表性、委員對性別議題的認識） 

 婦委會的角色和工作 

 民間婦女團體和婦委會的關係 

 

推動「性別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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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婦女團體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歷史 

 政府對推動性別主流化／性別平等的重視程度 

 如何評價婦委會在「性別主流化」方面的工作： 

 不同工具的推行成效（例如：清單，性別數據，性別聯絡人，性別培

訓） 

 優化各工具的建議 

 影響性別主流化推行成效之因素 

 

建議： 

 加快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建議  

 民間團體可以如何參與其中 

 其他國家／地區的可參照經驗 

 

A3 婦委會訪問大綱 

 

通過質性訪談了解： 

婦委會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工作；政府推行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和其執行的成效；如何優

化現時在本港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和政策 

 

婦女事務委員會架構： 

 婦委會的職能、角色 

 婦委會與勞福局的關係 

o 婦委會撥款來源、年度撥款、撥款分配 

 性別主流化的工作獲得多少財政分配？ 

o 權力關係 

 婦委會與勞福局的關係如何影響婦委會可發揮的作用 

 婦委會和民間團體的交流 

秘書處： 

 秘書處職員的任命、組成、工作、角色 

 秘書處的人事變遷 

 秘書處執行婦委會工作時所面對的困難 

 婦委會和秘書處的關係 

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進展： 

 婦委會對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理解：概念層面／操作層面 

 「締造有利環境工作小組」的工作 

 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工作, 包括： 

1、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清單」）： 

o 2011 年工作報告：「43 個特定的政策／工作範疇採用了清單」：這些

數字是如何得來的？如何算是「採用」了清單？秘書處有沒有收集聯絡

人使用清單的經驗或者意見？性別課題聯絡人發揮在當中了什麼作用？ 

o 近 4 年，有「採用」清單的局／部門有沒有增加？ 

o 婦委會期望「清單」發揮的作用？ 

2、性別課題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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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年中，婦委會與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人進行過會面：會面內容？ 

o 婦委會和政府部門的聯絡人之間的聯繫（例：定期會面／簡介會）？ 

o 提供予聯絡人的性別培訓？ 

o 聯絡人有沒有做到婦委會預期的角色？ 

3、性別課題培訓： 

 2011 年工作報告：「截至 2011 年底，超過 5300 個隸屬各職系和級別

的公務員接受了有關培訓」：性別課題培訓是公務員培訓內容之一，且

是必須的？ 

 哪些公務員需要接受培訓? 

 誰提供性別課題培訓？ 

 性別課題培訓的成效？ 

4、性別數據 

 婦委會和統計處的交流 

 秘書處在「性別主流化」工作中的支援；以及，秘書處在當中面對的困

難 

 考慮性別因素是否政府制訂政策／法例的指引之一？ 

 政府決策局及部門對「性別主流化」的認識、重視程度、回饋 

 「性別主流化」在政府施政中的重要性 

 

其他 

 檢討、跟進「性別主流化」成效的計劃 

 聯席建議的跟進 

 自特首在 2015 施政報告中宣布：「要求所有決策局及部門由 2015-16 年度開

始，在制定主要政府政策及措施時須參考「清單」及應用性別主流化」後，婦

委會的具體工作計劃 

 

A4 婦委會委員訪問大綱 

 

通過質性訪談了解： 

婦委會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工作；政府推行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和其執行的成效；如何優

化現時在本港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和政策 

 

婦女事務委員會架構： 

 婦委會的職能、角色 

 婦委會與勞福局的關係 

o 婦委會撥款來源、年度撥款、撥款分配 

o 秘書處職員的任命、組成、工作、角色 

o 權力關係 

 婦委會與勞福局的關係如何影響婦委會可發揮的作用 

 婦委會和民間團體的交流 

 婦委會委員：職能、角色；委任制度、代表性、對性別議題的認識 

 秘書處：職能、角色、和婦委會的關係 

 

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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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委會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歷史 

 婦委會對「性別主流化」的理解：概念層面／操作層面 

 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具體工作、推行進展、成效，包括：性別主流化檢視清

單、性別與課題聯絡人、性別課題培訓、性別數據，等等 

 檢討「性別主流化」的跟進計劃、項目（例如：收集清單、收集官員意見、總

結經驗） 

 影響「性別主流化」推行成效之因素（助力、阻力） 

 政府決策局及部門對「性別主流化」的認識、重視程度、回饋 

 

展望 

 檢討、跟進「性別主流化」成效的計劃 

 自特首在 2015 施政報告中宣布：「要求所有決策局及部門由 2015-16 年度開

始，在制定主要政府政策及措施時須參考「清單」及應用性別主流化」後，政

府部門／婦委會的具體工作計劃 

 

A5 問卷調查 

 

發給區議會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問卷共發出 18 份，收回 2 份；發給政府部門性別課題

聯絡人的問卷共 77 份，收回只有 6 份（兩份問卷內容見後頁）。 

 

  



 47 

平 等 機 會 婦 女 聯 席  

Hong Kong Women’s Coalition on Equal Opportunities  

聯席成員團體：F-UNION、姐姐仔會、青鳥、香港女障協進會、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香港婦女基督徒

協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香港職工會聯盟婦女事務委員會、新婦女協進會、群福婦女權益會、關注

婦女性暴力協會 

 

致：研究助理簡敏棋小姐 傳真：2720 0205 

電郵：excel3.gmresearch@gmail.com 

由： ________________（姓名） 

 

      ________________（政策局／部門） 

傳真： 

 

電郵： 

 
問卷簡介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獲得香港大學與香港賽馬會合作的「睿智計劃」（ExCEL３）資助，進行有

關本港「性別主流化」研究，內容包括：審視政府推行「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和評估其執行成

效、比較本港與其他地區的經驗，目的是檢討及優化本港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和政策。

誠邀  閣下填寫此問卷以提供研究用的資料，協助我們了解「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工作以及提

供相關的建議。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核實身份之用，從問卷所得的資料會以不記名方式發放。 

 

第一部分：關於「性別課題聯絡人」 

1、你是如何成為「性別課題聯絡人」？ 

□ 自薦 

□ 被任命 

2、你擔任了「性別課題聯絡人」多久？   ______ 年／月 (請刪去不適用的項目) 

3、你對「性別主流化」的認識程度（1最低；7 最高）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選項) 

4、你對「性別課題聯絡人」之職能的認識程度（1 最低；7最高）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選項) 

5、你認為「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工作包括以下哪些？（可選多項） 

□ 提升區議會內的性別意識 

□ 應用「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於區議會的項目／計劃 

□ 與婦女事務委員會秘書處就你的工作進行溝通 

mailto:excel3gmresear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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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區議會提供性別課題的參考資料（例如性別數據、時事議題，等） 

□ 其他（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根據你的理解，其他區議員對「性別課題聯絡人」的瞭解程度為：（1 最低；7最高）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選項) 

7、擔任「性別課題聯絡人」對你的影響（可選多項）： 

□ 增加了工作負擔 

□ 削減了對我主要工作的投入和時間 

□ 增加對「性別課題」的認識 

□ 審批項目／計劃／活動時更有「性別角度」 

□ 其他（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沒有任何影響 

第二部分：「性別課題培訓」 

8、你曾經參與「性別課題」的培訓嗎？ 

□ 是，共______ 次 

□ 否（轉題 14） 

9、承上題，該課程由哪個政府部門提供？ 

部門名稱(可填寫多於一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培訓課程的內容（可選多項）： 

□ 「性別主流化」的概念 

□ 「性別主流化」的具體操作（例如：執行工具） 

□ 「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的使用 

□ 「性別課題聯絡人」的職能和工作 

□   其他（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1、培訓課程的平均長度： 

□ 多於 1小時但少於 2小時 

□ 2小時以上但少於 3小時 

□ 3小時以上但少於 4小時 

□ 4小時或以上 

12、性別課題培訓課程對你認識「性別主流化」有多大幫助？（1最小；7 最大）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選項) 

13、性別課題培訓多大程度上幫助你執行「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工作？（1最小；7最大）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選項)政策局／部門 

第三部分：「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 

14、區議會有沒有訂立有關要求區議員制訂政策時考慮「性別平等」準則的守則或指引？ 

□ 有 <請提供載有相關指引或準則的文件或資料> 

□ 有，但拒絕提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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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15、你知道「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下稱「清單」）？ 

□ 知道  

□ 不知道 （轉題 20） 

16、你曾經填寫過「清單」嗎？ 

□ 是，填寫過 ____ 次  <請提供填寫過的「清單」> 

□ 否 （轉題 20） 

17、以下政策／法例／計劃曾應用「清單」（可填寫多於一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你對「清單」使用方法的掌握程度（1最低；7最高）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選項) 

19、填寫「清單」時候，我遇到以下困難（可選多項）： 

□ 「清單」不適用於所有政策／法例／計劃 

□ 不明白「清單」的某些專有名詞，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缺乏足夠的輔助資料（例如：性別數據、「清單」使用守則，等） 

□ 對不同性別的獨特需要缺乏認識 

□ 不知道尋求協助的途徑 

□ 其他（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沒有任何困難 

第四部分：建議 

20、對於加強「性別課題聯絡人」的角色，我有以下建議（可選多項）： 

□ 增加對「性別課題聯絡人」的支援 

□ 政府架構內應有相應的局／部門統籌「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工作 

□ 加強各部門「性別課題聯絡人」之間的聯繫 

□ 豐富「性別課題培訓」的內容 

□ 增加「性別課題培訓」的次數 

□ 部門內設「專職」負責性別課題的職位 

□ 增加部門內「性別課題聯絡人」的數目多於一人 

□ 部門設有「性別課題專責小組」 

□ 其他（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沒有任何建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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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等 機 會 婦 女 聯 席  

Hong Kong Women’s Coalition on Equal Opportunities  

聯席成員團體：F-UNION、姐姐仔會、青鳥、香港女障協進會、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香港婦女基督徒

協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香港職工會聯盟婦女事務委員會、新婦女協進會、群福婦女權益會、關注

婦女性暴力協會 

 

致：研究助理簡敏棋小姐 傳真：2720 0205 

電郵：excel3.gmresearch@gmail.com 

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電郵： 

 
問卷簡介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獲得香港大學與香港賽馬會合作的「睿智計劃」（ExCEL３）資助，進行有

關本港「性別主流化」研究，內容包括：審視政府推行「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和評估其執行成

效、比較本港與其他地區的經驗，目的是檢討及優化本港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和政策。

誠邀  閣下填寫此問卷以提供研究用的資料，協助我們了解「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工作以及提

供相關的建議。所有個人資料只作核實身份之用，從問卷所得的資料會以不記名方式發放。 

第一部分：關於「性別課題聯絡人」 

1、你是如何成為「性別課題聯絡人」？ 

□ 自薦 

□ 被任命 

2、你擔任了「性別課題聯絡人」多久？   ______ 年／月 (請刪去不適用的項目) 

3、你對「性別主流化」的認識程度（1 為最低；7 為最高）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選項) 

4、你對「性別課題聯絡人」之職能的認識程度（1 為最低；7為最高）  1  2  3  4  5  6  7   (請
圈出合適的選項) 

5、你認為「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工作包括以下哪些？（可選多項） 

□ 提升政策局／部門同事的性別意識 

□ 應用「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於政策局／部門的政策／計劃 

□ 與婦女事務委員會秘書處就你的工作進行溝通 

□ 為政策局／部門提供性別課題的資料（例如性別數據、時事議題，等） 

□ 其他（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excel3gmresear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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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門內的同事對「性別課題聯絡人」的瞭解程度（ 1 為最低； 7 為最高）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選項) 

7、擔任「性別課題聯絡人」對你的影響（可選多項）： 

□ 增加了工作負擔 

□ 削減了對我主要工作的投入和時間 

□ 增加對「性別課題」的認識 

□ 設計或審視政策／法例／計劃時更有「性別角度」 

□ 其他（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沒有任何影響 

第二部分：「性別課題培訓」 

8、你曾經參與「性別課題」的培訓嗎？ 

□ 是，共______ 次 

□ 否（轉題 14） 

9、承上題，該課程由哪個部門提供？ 

部門名稱(可填寫多於一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培訓課程的內容（可選多項）： 

□ 「性別主流化」的概念 

□ 「性別主流化」的具體操作（例如：執行工具） 

□ 「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的使用 

□ 「性別課題聯絡人」的職能和工作 

□   其他（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1、培訓課程的平均長度： 

□ 1小時 

□ 2小時 

□ 3小時 

□ 4小時 

□ 超過 4小時 

12、性別課題培訓課程對你認識「性別主流化」有多大幫助？（ 1 為最小；7 為最

大）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選項) 

13、性別課題培訓多大程度上幫助你執行「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工作？（1 為最小；7 為最大）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選項) 

第三部分：「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 

14、政府有沒有訂立有關要求官員制訂政策時考慮「性別平等」準則的守則或指引？ 

□ 有 <請提供載有相關指引或準則的文件或資料> 

□ 有，但拒絕提供相關資料 

□ 沒有  

15、你知道「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下稱「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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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 不知道 （轉題 20） 

16、你曾經填寫過「清單」嗎？ 

□ 是，填寫過 ____ 次  <請提供填寫過的「清單」> 

□ 否 （轉題 20） 

17、以下政策／法例／計劃曾應用「清單」（可填寫多於一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你對「清單」使用方法的掌握程度（1為最低；7為最高） 1  2  3  4  5  6  7  (請圈出合適的

選項) 

19、填寫「清單」時候，我遇到以下困難（可選多項）： 

□ 「清單」不適用於所有政策／法例／計劃 

□ 不明白「清單」的某些專有名詞，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缺乏足夠的輔助資料（例如：性別數據、「清單」使用守則，等） 

□ 對不同性別的獨特需要缺乏認識 

□ 不知道尋求協助的途徑 

□ 其他（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沒有任何困難 

第四部分：建議 

20、對於加強「性別課題聯絡人」的角色，我有以下建議（可選多項）： 

□ 增加對「性別課題聯絡人」的支援 

□ 政府架構內應有相應的局／部門統籌「性別課題聯絡人」的工作 

□ 加強各部門「性別課題聯絡人」之間的聯繫 

□ 豐富「性別課題培訓」的內容 

□ 增加「性別課題培訓」的次數 

□ 部門內設「專職」負責性別課題的職位 

□ 增加部門內「性別課題聯絡人」的數目多於一人 

□ 部門設有「性別課題專責小組」 

□ 其他（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沒有任何建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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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性別主流化香港大事年表 

 

 1995 年：聯合國在北京召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會上採納了性別主流化為

達致兩性平等的全球性重要策略性和男性可以公平合理地取得和享有社會的資源和

機會，從而促進婦女發展，達致兩性平等。 

 2001 年 1 月：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作為一個高層次的中央機制，負責協助政府

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北京行動綱要》（婦委會網頁）‧ 

 2001 年 7 月：性別觀點主流化專責小組成立 (年期：2001-2003）。 

 2001 年 7 月 10 日：委員會在會議上通過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為：「就婦女事務委

員會的要求，推行措施使政府於檢討及制訂公共政策和法例時，適切地融入性別觀

點，包括草擬「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詳看“婦女事務委員會性別觀點主

流化策略” 婦女事務委員會 2002 第九次會議會議記錄）。 

 2002 年：婦女事務委員會制訂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以協助政府人員推行性別主

流化。自此，在委員會的建議和協助下，政府在各政策局及部門逐步推廣性別主流

化。 

 2003 年：政府開始在所有決策局和部門設立了性別課題聯絡人(聯絡人)網絡。 

 2004 年：施政報告中，政府重申在推出政策和措施時會考慮兩性的不同需要和觀

點。 

 2004-2006 年：婦委會成立性別觀點主流化工作小組。 

 2006 年：婦女事務委員會出版《性別觀點主流化‧香港經驗》的小冊子，以鞏固

並推廣政府在應用性別觀點主流化的經驗。 

 2007 年 5 月 3 日：行政長官宣布由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重組政府總部政策局的計

劃。行政長官解釋，因應香港自問責制於 2002 年實施以來所經歷的經濟、社會和

其他發展，當局有需要改動政府架構，讓第三屆政府能處理香港面對的各項挑戰。

此外，當局亦有需要確保政策局之間的分工均衡。政府架構經重組後將會有 12 個

局，較重組前淨增加一個局(即勞工及福利局 )，每個局由一位局長掌管。與此同時，

重組安排亦包括就現有 11 個局的其中 8 個重組職務。 

 2007 年 7 月 1 日：決策局改組後，食物衛生及社會福利事務分別改由食物及衞生

局與勞工及福利局負責。婦委會之後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 

 2008 年：婦委會開始在區議會設立聯絡人網絡，將性別觀點主流化推廣至政府以

外的機構和社區，以促進與婦委會的溝通和合作。婦委會亦定期探訪區議會，介紹

落實性別觀點主流化和討論落實有助婦女發展和提升婦女福祉的計劃。 

 2009 年：婦委會在諮詢性別課題的相關學者後，於 2009 年修訂和加強了檢視清單。 

 2011 年：婦委會出版了《香港發展婦女目標》。 

 2012-13 年：委員會推出性別主流化嘉許獎，表揚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政府決策

局和部門，並鼓勵他們在工作中進一步採用檢視清單。 

 2012 年：婦委會開始研究更改 Gender Mainstreaming 的中文譯名。在廣泛徵詢婦女

團體及相關非政府組織的意見，以及參考其他華語地區的譯法後，婦委會於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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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起將 Gender Mainstreaming 的中文譯名，由「性別觀點主流化」改為比較簡

潔易明的「性別主流化」。 

 2012 年：勞福局局長張建宗的公開發言表明婦委會三個大工作方向（為婦女提供

有利的環境（Environment）、增強婦女能力（Empowerment）、推行公眾教育

（Education），而性别觀點主流化不再是其中一個大方向。 

 2013 年 3 月：推出「性別主流化 考慮兩性觀點及需要」宣傳短片及聲帶。 

 2013 年 6 月至 9 月：期間委員會舉行「性別主流化」巡迴展覽。 

 2015 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接納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建議，要求所有政策

局及部門由 2015 年 4 月 1 日開始，在制定主要政府政策及措施時須參考「性別主

流化檢視清單」及應用性別主流化。 

 2015 年 3 月：委員會出版《性別主流化手冊》，提升政府人員對性別主流化的認

識和性別敏感度，協助各人員在工作上應用性別主流化 

 2016 年：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第 56 號報告書 （關於時間運用研究） 

 2016 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宣布將推出先導計劃，鼓勵社福界非政府機

構在制定政策及計劃時，參考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及應用性別主流化。 

 

 

http://www.women.gov.hk/colour/tc/gallery/tv_ann_gender_main.htm
http://www.women.gov.hk/colour/tc/public_education/exhibitions_GM.htm
http://www.women.gov.hk/download/enabling_env/GM_Guidebook.pdf

